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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标 文 件


项目名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2026年上半年实验室理化试剂耗材采购项目（二次）
项目编号：XJHRXYLJK-2026-05
采 购 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盖章）
联 系 人：郑美玲
联系电话：15609998828
地    址：伊宁市青年街8号

采购代理：新疆浩瑞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安居南路鸿瑞豪庭四号楼907
联 系 人：陈淑君
联系电话：1516096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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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701]第一章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2026年上半年实验室理化试剂耗材采购项目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供应商登录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采购文件（进入“项目采购”应用，在获取采购文件菜单中选择项目，申请获取采购文件）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6年05月21日10:30（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5896489][bookmark: _Toc399523005]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XJHRXYLJK-2026-05
项目名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2026年上半年实验室理化试剂耗材采购项目（二次）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元）：280185.00元
最高限价（元）：280185.00元
采购需求：采购一批实验室理化试剂耗材
简要规格描述：具体采购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合同履约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按甲方通知十日内完成供货（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2、 [bookmark: _Toc780][bookmark: _Toc18547][bookmark: _Toc260]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18894][bookmark: _Toc13896][bookmark: _Toc17354]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投标人应满足以下条件：投标人为制造商的，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证明；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投标人为经销商的，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本项无需提供；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备案证明；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投标货物若属于危化品，需提供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所需的品类。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6年05月01日至2026年05月12日，每天上午00:00至14:00，下午14: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供应商登陆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竞招标文件（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项目采购→获取招标文件→申请，审核通过后可下载招标文件，如有操作性问题，可与政采云在线客服进行咨询，咨询电话：95763）。
方式：供应商登录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采购文件（进入“项目采购”应用，在获取采购文件菜单中选择项目，申请获取采购文件）。
售价（元）：0。
[bookmark: _Toc2392][bookmark: _Toc12701][bookmark: _Toc26424]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6年05月21日10:30（北京时间）
地点：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www.zcygov.cn）
[bookmark: _Toc10127][bookmark: _Toc12079][bookmark: _Toc28149]五、响应文件开启
开启时间：2026年05月21日10:30（北京时间）
地点：在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www.zcygov.cn）上开启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7109][bookmark: _Toc26055][bookmark: _Toc17313]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856][bookmark: _Toc12418][bookmark: _Toc14030]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采用全流程不见面电子开评标，投标供应商需要使用CA加密设备，供应商可通过新疆数字证书认证中心官网（https://www.xjca.com.cn/）或下载“新疆政务通”APP自行进行申领。
2、本项目实行网上投标，采用加密电子投标文件(供应商须使用CA加密设备通过政采云电子投标客户端制作投标文件)。若供应商参与投标，自行承担投标一切费用。
3、各供应商在开标前应确保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网正式注册入库供应商（已在政采云平台其他省份入驻的供应商无需重复注册），并完成CA数字证书申领。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CA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供应商将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下载、安装完成后，可通过账号密码或CA登录客户端进行投标文件制作。在使用政采云投标客户端时，建议使用WIN7+64位及以上操作系统。客户端请至新疆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xinjiang.gov.cn/）下载专区查看，如有问题可拨打政采云客户服务热线95763进行咨询。
5、供应商在开标时须使用制作加密电子投标文件所使用的CA锁及电脑，电脑须提前配置好浏览器（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以便开标时解锁。
6、供应商对不见面开评标系统的技术操作咨询，可通过https://edu.zcygov.cn/luban/xinjiang-e-biding自助查询，也可在政采云帮助中心常见问题解答和操作流程讲解视频中自助查询，网址为：https://service.zcygov.cn/#/help，“项目采购”—“操作流程-电子招投标”—“政府采购项目电子交易管理操作指南-供应商”版面获取操作指南。
7、为了保证开评标顺利进行，政采云线上开标功能完全实现，供应商开标所使用的电脑设备须具有视频及语音功能。

特别提示：
1、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3、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工程项目为3%~5%）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3%~5%作为其价格分。
4、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1%~2%）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1%~2%作为其价格分。

[bookmark: _Toc30431][bookmark: _Toc24616][bookmark: _Toc20803]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 址：伊宁市青年街8号
联系方式：1560999882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浩瑞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安居南路鸿瑞豪庭四号楼907
联系方式：15160968614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陈淑君
电 话：15160968614
[bookmark: _Toc2247]
第二章 投标须知
[bookmark: _Toc10866][bookmark: _Toc469495722]一、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内容
	说明与要求

	1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采购内容
	项目名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2026年上半年实验室理化试剂耗材采购项目（二次）
项目编号：XJHRXYLJK-2026-05
采购内容：详见第四章招标内容及技术要求

	2
	采购人信息
	采 购 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 系 人：郑美玲
联系电话：15609998828

	3
	采购代理机构
	名    称：新疆浩瑞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安居南路鸿瑞豪庭四号楼907
联 系 人：陈淑君
联系电话：15160968614

	4
	配送地点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定地点

	5
	供货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按甲方通知十日内完成供货（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6
	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支付首付款为合同金额的30%，供货完毕并终验合格后，支付尾款为合同金额的70%，实际按合同约定执行。
履约保证金：供应商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为采购合同金额的5%。

	7
	质保期
	保质期（有效期）不足18个月的禁止入库（特殊情况除外），高于18个月者优先，在采购单位使用期间内，投标人应对所提供医疗耗材的质量和由于医疗耗材质量原因而造成的后果负责。若出现质量问题的，投标人应及时予以退、换等处理。经退换后仍存有质量问题的，采购单位可向有关部门报告，经查实无误后，采购单位有权终止合同并视情况提出索赔。

	8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本项目采用网上电子招投标)

	9
	投标人资格条件及其他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为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含中型、小型、微型企业）采购项目。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投标人应满足以下条件：投标人为制造商的，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证明；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投标人为经销商的，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本项无需提供；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备案证明；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投标货物若属于危化品，需提供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所需的品类。

	10
	供应商信用查询
	1、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址：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www.ccgp.gov.cn）。
2、截止时点：开标后评标前。
3、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的具体方式：由采购组织机构在规定查询时间内打印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并归入项目档案。
4、使用规则：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将被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11
	踏勘现场
	不组织,投标人自行组织踏勘现场。

	12
	投标预备会
	不召开

	13
	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接受，联合体投标的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联合体协议书，联合体所有成员不得超过2家，联合体的任何一方均不得再与其他投标单位联合。

	14
	招标代理费
	中标单位在领取本项目中标通知书时，按照《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文）中规定由中标单位向招标代理机构支付本项目代理费。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新疆浩瑞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
开户行：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行
账  号：0000020080110079596717
行  号：313881000512

	15
	采购内容
	详见采购需求表

	16
	投标有效期
	投标有效期为 90 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在此期限内，凡符合本采购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均保持有效。

	17
	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交纳方式：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等非现金形式提交。
投标保证金：5000.00元（大写：伍仟元整） 
注：采用保函形式递交保证金的，供应商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所投项目对应的保函随响应文件一起上传到政采云平台。
采用保函形式递交保证金的： 
（1）根据国家现行采购政策，投标保证金可以使用金融系统电子保函。 
电子保函按照“一包段一保函”的原则，办理电子保函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前完成。投标人需自行评估异地、跨行、公休日等因素造成的保函办理延迟风险，并承担相应责任；开标前，投保人必须下载加密保单作为保证金缴纳凭证放入投标文件中； 
（2）电子保函操作流程：登录政采云平台→点击右上角[金融服务]进入详情页→点击页面上方[保险/保函]，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办理即可。供应商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所投项目对应的保函随响应文件一起上传到政采云平台。 
友情提示：银行法定节假日不办理公对公账户电汇业务，请提前办理。投标保证金是否在规定截止时间前到户的风险由投标单位承担，投标保证金在银行的划转需要一定时间，望投标单位尽早缴纳！
账户名：新疆浩瑞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
开户行：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行
账  号：0000020080110079596717
行  号：313881000512
备注：请投标人在汇款时务必注明所投标项目的招标编号及用途，否则，因款项用途不明导致投标无效等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8
	投标文件形式
	电子投标文件包括“电子加密投标文件”和“备份投标文件”，在投标文件编制完成后同时生成。
1、“电子加密投标文件”是指通过“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完成投标文件编制后生成并加密的数据电文形式的投标文件。
2、“备份投标文件”是指与“电子加密投标文件”同时生成的数据电文形式的电子文件（备份标书，用于供应商标书解密异常时应急使用），其他方式编制的备份投标文件视为无效备份投标文件。

	19
	投标文件份数及要求
	1、一份电子加密标书（“.jmbs”格式），一份备份标书文件（“.bfbs”格式）。
2、每份电子投标文件应包括资格证明文件和商务及技术文件两部分。

	20
	投标文件的上传
	电子加密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制作完成并生成加密标书，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供应商需将加密的投标文件上传至政采云平台，在开标时间开始后，待采购组织机构发出解密通知后30分钟内解密投标文件。
a.供应商未能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电子加密投标文件的投标无效。
b.供应商成功上传电子加密投标文件后，可自行打印投标文件接收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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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
	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05月21日10:30（北京时间）
投标地点：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www.zcygov.cn）

	22
	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开标地点：在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www.zcygov.cn）上开启投标文件

	23
	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评标专家确定方式：专家评委由招标人在开标前从政采云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评标委员会构成：5人，其中采购人代表1人

	24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会确定中标候选人
	是，评标委员会推荐1名中标候选人。

	25
	中标人公示媒介
	新疆政府采购网，公示期为一个工作日。

	26
	招标文件领取
	[bookmark: _GoBack]时间：2026年05月01日至2026年05月12日，每天上午00:00至14:00，下午14: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供应商登陆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招标文件（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 → 项目采购 → 获取招标文件→申请，审核通过后可下载招标文件，如有操作性问题，可与政采云在线客服进行咨询，咨询电话：95763）。
方式：（1）线上获取（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 → 项目采购 → 获取招标文件→ 申请，审核通过后可下载招标文件）。本次招标不提供纸质版招标文件。
（2）供应商获取招标文件前应注册成为政府采购云平台正式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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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说明
	1.本项目采用全流程不见面电子开评标，投标供应商需要使用CA加密设备，供应商可通过新疆数字证书认证中心官网（https://www.xjca.com.cn/）或下载“新疆政务通”APP自行进行申领。
2.本项目实行网上投标，采用加密电子投标文件(供应商须使用CA加密设备通过政采云电子投标客户端制作投标文件)。若供应商参与投标，自行承担投标一切费用。
3.各供应商在开标前应确保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网正式注册入库供应商（已在政采云平台其他省份入驻的供应商无需重复注册），并完成CA数字证书申领。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CA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供应商将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下载、安装完成后，可通过账号密码或CA登录客户端进行投标文件制作。在使用政采云投标客户端时，建议使用WIN7+64位及以上操作系统。客户端请至新疆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xinjiang.gov.cn/）下载专区查看，如有问题可拨打政采云客户服务热线95763进行咨询。
5.供应商在开标时须使用制作加密电子投标文件所使用的CA锁及电脑，电脑须提前配置好浏览器（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以便开标时解锁。
6.供应商对不见面开评标系统的技术操作咨询，可通过https://edu.zcygov.cn/luban/xinjiang-e-biding自助查询，也可在政采云帮助中心常见问题解答和操作流程讲解视频中自助查询，网址为：https://service.zcygov.cn/#/help，“项目采购”—“操作流程-电子招投标”—“政府采购项目电子交易管理操作指南-供应商”版面获取操作指南，同时对自助查询无法解决的问题可通过钉钉群及政采云在线客服获取服务支持。供应商钉钉群号：供应商钉钉群号：政采云新疆网超供应商服务二十一群”群的钉钉群号：44303812（如已加入1-20群，无需重复加入，二十一个群联动直播），钉钉工具软件具有回放功能，直播培训结束后可在钉钉群中回放观看学习。
7.为了保证开评标顺利进行，政采云线上开标功能完全实现，供应商开标所使用的电脑设备须具有视频及语音功能。

	
	
	1、电子招投标情况说明：
（1）电子招投标：本项目以数据电文形式，依托“政府采购云平台（www.zcygov.cn）”进行招投标活动。
（2）投标准备：注册账号--点击“商家入驻”，进行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料填写；申领CA数字证书---申领流程详见“新疆政府采购网-下载专区-电子交易客户端-CA驱动和申领流程”；安装“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前往“新疆政府采购网-下载专区-电子交易客户端”进行下载并安装。
（3）采购文件的获取：使用账号登录或者短信验证码或者使用CA登录政采云平台；进入“项目采购”应用，在获取采购文件菜单中选择项目，获取采购文件。
（4）投标文件的制作：在“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中完成“填写基本信息”、“导入投标文件”、“标书关联”、“标书检查”、“电子签名”、“生成电子标书”等操作。
（5）投标文件的传输递交：供应商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加密的投标文件上传至政府采购云平台。
（6）投标文件的解密：供应商按照平台提示和采购文件的规定在半小时内完成在线解密。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上传递交的投标文件无法按时解密，投标供应商提供了备份投标文件的，以备份投标文件为依据，否则视为投标文件撤回。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上传递交的投标文件已按时解密的，备份投标文件自动失效。供应商仅提供备份投标文件，没有在电子交易平台传输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无效。
（7）具体操作指南：详见政采云平台“服务中心-帮助文档-项目采购-操作流程-电子招投标-政府采购项目电子交易管理操作指南-供应商”。
（8）供应商在进行上述操作时，如遇技术问题可登录政采云（https://www.zcygov.cn/），点击右侧咨询小采，获取采小蜜智能服务管家帮助，或拨打政采云服务热线 95763 获取热线服务帮助。
温馨提醒：供应商应提前上传，以便在上传时遇到技术问题，有充足的时间请教平台的技术人员。
2、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自收到采购文件之日（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前收到采购文件的，以完成获取采购文件申请后下载采购文件的时间为准）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公告发布后的第6个工作日）起7个工作日内且应当在采购响应截止时间之前，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同一环节的质疑。否则，被质疑人可不予接受。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质疑函范本、投诉书范本请到中国政府采购网下载专区下载。未按规定获取采购文件或逾期提出的不予受理、答复。

	28
	中小微企业政策文件
	（1）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投标人及其所投产品的制造商均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中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标准的，按招标文件格式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2）根据财政部、司令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监狱企业参加本项目投标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3）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投标人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按照招标文件格式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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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微企业政策文件说明
	1、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3、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工程项目为3%~5%）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3%~5%作为其价格分。
4、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1%~2%）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1%~2%作为其价格分。

	、
	
	本项目为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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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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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产品
	产品92：5种微囊藻毒素标准品。
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评标委员会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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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除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外，招标文件中用“拒绝”、“不接受”、“无效”、“不得”等文字规定，对其中任何一条的偏离，在评审时将其视为无效文件。未用上述文字规定或符号标注的条款为非实质性要求条款(即一般条款)。
2、除非另有特殊说明，若本竞争性招标文件中引用了某一品牌、型号或生产供应商名称，均是指参照该品牌、型号或生产供应商的产品或服务，所引用的品牌、型号或生产供应商不构成对投标的限制。若采用的外文术语与某一供应商或某一产品使用的术语相同，并非表示指定了该供应商或该产品。
3、招标投标文件中的报价为一次报价。
4、招标文件相关技术条款引用标准如有版本更新，以最新版本为准。

	备注：投标人使用相同IP地址的，一经发现，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核实，查实后按串通投标处理。

	领中标通知书之前，请先缴纳中标服务费
缴费账户
单位名称：新疆浩瑞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
开 户 行：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行
账    号：0000020080110079596717
行    号：313881000512
邮    箱：3958774434@qq.com
联系电话：15160968614




二、投标人须知
[bookmark: _Toc26505][bookmark: _Toc469495724]（一）总  则
1.项目概况
1.1本次招标采购项目名称：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项目编号：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招标人：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供货期：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供货地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2招标人及联系人: 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代理机构及联系人: 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资金来源：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4本项目预算：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5本项目控制价：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招标范围：
2.1 采购内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2 技术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四章招标内容及技术要求。
3.标包划分：
3.1本项目划分：1个标项。
4.招标方式：
4.1本项目招标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5.计价方式：
5.1本次招标项目合同采用固定单价。
6.评标办法：
6.1本次招标评标采用  符合招标文件的综合评分法 （详见第三章评标办法）
7.投标人资格：
7.1参与采购活动的投标人必须是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条件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7.2由于政府采购项目的差异性，投标人在参与具体政府采购项目活动时，应仔细阅读该项目的资质要求,具体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3各供应商在开标前应确保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网正式注册入库供应商（已在政采云平台其他省份入驻的供应商无需重复注册），并完成CA数字证书申领。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CA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7.4投标人必须确保自己在信息库中注册的信息真实、准确，并保证投标文件中的有关信息与库中的信息相一致。否则，投标人因此蒙受损失，招标人概不负责。
8. 投标费用
8.1投标人准备和参加投标活动发生的费用自理。
[bookmark: _Toc247527563][bookmark: _Toc152045539][bookmark: _Toc144974507][bookmark: _Toc247592876][bookmark: _Toc152042315][bookmark: _Toc296602429][bookmark: _Toc247513962]9. 踏勘现场
9.1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组织踏勘现场的，招标人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投标人踏勘项目现场。如需踏勘现场，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的，可咨询本项目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联系人。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的，可咨询本项目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联系人。 
9.2 投标人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
9.3 除招标人的原因外，投标人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bookmark: _Toc152042316][bookmark: _Toc296602430][bookmark: _Toc144974508][bookmark: _Toc152045540][bookmark: _Toc247592877][bookmark: _Toc247527564][bookmark: _Toc247513963]9.4 招标人在踏勘现场中介绍的场地和相关的周边环境情况，供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参考，招标人不对投标人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10. 投标预备会
10.1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召开投标预备会的，招标人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投标预备会，澄清投标人提出的问题。
10.2投标人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前，将提出的问题送达招标人，以便招标人澄清。
10.3招标人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将对投标人所提的问题进行澄清。该澄清内容为采购文件的组成部分。
11. 联合投标
11.1 两个以上投标人可以组成一个投标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投标。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当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招标人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投标人特定条件的，联合体各方中至少应当有一方符合招标人规定的特定条件。
11.2联合体各方之间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相应的责任，并将共同投标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联合体各方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在同一项目中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参加同一项目投标。
11.3 联合体应当确定其中一个单位为投标的全权代表，负责参加投标的一切事务，并承担投标及履约中应承担的全部责任与义务。
11.4 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采购合同，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12.招标代理费
12.1中标单位在领取本项目中标通知书时，按照《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文）中规定由中标单位向招标代理机构支付本项目代理费。收费标准如下：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
	中标金额（万元）
	货物招标
	服务招标
	备注

	100以下
	1.50%
	1.50%
	

	100-500
	1.10%
	0.80%
	

	500-1000
	0.80%
	0.45%
	

	1000-5000
	0.50%
	0.25%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例如：某项目招标代理业务中标金额为2000万元，计算招标代理服务收费额如下：
 100万元×1.50%=1.5（万元）；
（500-100）万元×1.10%=4.4（万元）
（1000-500）万元×0.80%=4.0（万元）
（2000-1000）万元×0.50%=5.0（万元）
合计收费=1.5+4.4+4.0+5.0=14.9(万元)
13.投标人应注意的事项
13.1投标人一旦按规定缴纳了投标保证金并参加投标，即被认为接受了本采购文件中的所有条件和规定。投标人必须严格按采购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宜编制页码和目录，以便评委审核。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13.2 投标人对采购内容中规定的技术参数、规格等要求必须完全响应或优于采购文件中的要求。
13.3所有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都应在采购文件规定的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日期前缴纳。
13.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13.5本项目只接受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网正式注册入库并完成CA数字证书申领供应商参与投标。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CA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3.6  投标人被视为充分熟悉本招标项目所在地的与履行合同有关的各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1）国家对本次投标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安装调试、验收、维修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管理标准；
（2）本地区有关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
（3）招标人的相关场地情况、基础建设、电力供应情况及相关设计标准。
本采购文件不再对上述情况进行描述。
[bookmark: _Toc469495725][bookmark: _Toc12818]
（二）招标文件
15. 招标文件的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及部、省、市级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编制本采购文件。
16. 招标文件的组成
16.1 招标文件包括内容：
第一章  招标公告
第二章  投标须知
第三章  评标办法
第四章  招标内容及技术要求
第五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六章：投标书格式
   16.2 除16.1内容外，招标答疑亦为采购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招标人和投标人起约束作用。
   16.3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采购文件的全部内容。如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应及时向招标人提出，以便补齐。如有疑问，投标人应在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同一环节的质疑。
   16.4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自收到采购文件之日（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前收到采购文件的，以完成获取采购文件申请后下载采购文件的时间为准）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公告发布后的第6个工作日）起7个工作日内且应当在采购响应截止时间之前，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同一环节的质疑。否则，被质疑人可不予接受。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质疑函范本、投诉书范本请到新疆政府采购网下载专区下载。采购文件的澄清将在政采云平台“更正公告”栏目予以公告，但不指明澄清问题的来源。如果澄清内容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将相应延长投标截止时间。
17. 招标文件的修改、补充、解释
17.1招标文件发出后，招标人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可对采购文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并以更正公告形式在政采云平台 “更正公告”栏目予以公告，请各位投标人注意查看有关澄清内容，如不及时查看造成后果由投标人自负。采购文件的修改、补充等内容作为采购文件的组成部分，具有约束作用。
17.2 采购代理机构可视采购具体情况对已发出的采购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修改或者补充。澄清、修改或者补充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3日前，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澄清公告，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采购文件的组成部分；不足3日的，应当顺延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17.3 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对采购文件提出疑问、质疑或要求澄清的，将视其为无异议。
17.4 招标文件的解释 
本招标文件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负责解释。
   18. 招标文件的发出
18.1  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补充及招标答疑等均应报相关部门备案后，方可发出。
[bookmark: _Toc469495726]19. 凡需要设置样品情形时，必须明确是否需要随样品提交检测报告，并明确检测机构的要求、检测内容、中标样品封存等事项。（评标委员会无法判断样品是否合格且样品需要提供给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检测的,在投标人提供招标人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检测报告后，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方可生效，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发布中标（成交）结果公告。
采购文件中应明确样品送检方式、检测费用支付方法、投标人在规定时间内无法提供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检测报告的处理方式。（采购人根据项目需求按上述要求自行描述）
[bookmark: _Toc25047]（三）投标文件的编制
20. 投标的语言及度量衡单位
20.1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技术文件和资料，以及投标人与招标人就有关投标的所有来往函电均应使用中文。投标文件中若有英文或其他语言文字的资料，应提供相应的中文翻译资料。对不同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20.2除采购文件中另有规定外，投标书所使用的度量衡均须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21. 投标文件的组成
附件一、投标书
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附件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附件四、关于招标文件的声明函
附件五、诚信投标承诺书
附件六、供应商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附件七、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附件（如需）
附件八、开标一览表附件
附件九、投标产品名称、数量、规格分项报价表
附件十、技术规格偏离表
附件十一、商务条款偏离表
附件十二、投标产品近三年（2023年至今）类似产品销售业绩表
注：以上材料须逐页加盖单位公章。
（1）供应商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详细编制投标文件，所提交的全部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并且要保证字迹清晰易于辨认。投标文件应对招标文件实质性内容作出响应，否则按无效标处理。
（2）投标文件格式应按本招标文件附件：投标书格式要求编制，不得对招标文件格式进行增删更改，否则按无效标处理。
（3）对招标文件格式可更改的例外情况：招标文件附件：投标书格式要求中明确规定表格中行数不够用时可按相同格式增加行数，其他一切内容和格式不得更改。 
（4）投标文件为电子投标文件，电子投标文件按“政采云供应商项目采购-电子招投标操作指南”及本采购文件要求制作、加密传输。
（5）投标文件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传输的，视为投标文件撤回；投标文件未按时解密也未提供备份投标文件的，亦视为投标文件撤回。
22.投标报价
22.1投标报价文件中的单价和总价全部采用人民币表示。
22.2投标报价表上应清楚地标明投标人拟提供货物的名称、型号、生产厂家、数量、单价和总价。
22.3招标报价应包括：货物及服务本身价格、保险费用、包装费、运输费用、二次搬运费、损耗、税金费用、随产品备品备件费、专用工具费、随产品资料费、安装费、调试费、自检费及验收合格前和质保期内发生的一切费用、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22.4投标报价的价格是货物交货地验收价格，其总价即为履行合同的固定总价。
22.5技术要求中规定的安装、调试和培训费用应包括在投标价格中。投标文件报价为含税价，招标人不再为此次招标支付任何费用。
22.6投标报价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署。
22.8投标人投标总报价，每包不得高于本次招标设置的最高限价，否则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2.9如投标文件中未列明全面实现投标货物功能而必须配置的配套或辅助设施及相应技术措施的费用，这些费用将被视为已包含在总投标价中。
22.10总投标价中不得包含采购文件要求以外的内容，否则，在评标时不予核减，但在授予合同时，招标人有权将这部分价格从其中标价格中扣除。
22.11总投标价中不得缺漏采购文件所要求的内容，否则，评标时将有效投标中该项内容的最高价计入其评标总价，但在授予合同时，缺漏项目的报价视作已含在其他项目的报价中，这些项目将作为免费赠送而包含在合同内。
22.12投标人不得对从第三方采购货物的随机备品、备件另行收费，否则在计算评标价时这部分费用将不予扣除，在授予合同时将从中标价格中扣除该部分费用。
22.13投标人应根据货物的技术状况列出随机备品备件的清单和数量，并将该备品备件价格计入总投标价，若所提供的产品无需备件，则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无论投标人在报价中列明随机备品备件的数量及价格多少，在质保期内招标人均无需为维护维修保养所需的专用工具和备品备件另行支付费用。
23. 投标有效期
23.1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有效期为90天。
23.2在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撤销或修改其投标文件的，应承担采购文件和法律规定的责任。
23.3出现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招标人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投标人同意延长的，应相应延长其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但不得要求或被允许修改或撤销其投标文件；投标人拒绝延长的，其投标失效，但投标人有权收回其投标保证金。
24. 投标保证金
24.1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递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金额、担保形式和附件：“投标书格式”规定的投标保证金格式递交投标保证金，并作为其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投标人不按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24.2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24.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1）投标人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或修改其投标文件；
（2）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三十天内，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协议书或未按采购文件规定提交履约担保。
（3）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
（4）经查实属于陪标、串通投标的等。
[bookmark: _Toc469495727]24.4投标保证金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24条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603]（四）投标文件的制作、上传及递交要求
25.投标文件的制作要求
（1）供应商应按照投标文件组成内容及项目招标需求和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要求制作投标文件，不按采购文件和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要求制作投标文件的将视情况处理（拒收等），由此产生的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电子投标文件部分：供应商应根据“政采云供应商项目采购-电子招投标操作指南”及本采购文件规定的格式和顺序编制电子投标文件并进行关联定位。本文件《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中有提供格式的，供应商应按照格式进行编制（格式中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还需后附相关证明材料），并按格式要求在指定位置根据要求进行签章，否则视为未提供；本文件《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未提供格式的，请供应商自行拟定格式，并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视为未提供。
备份电子投标文件：通过“政采云”平台电子投标工具制作投标文件所产生的备份文件。
（2）供应商应对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电子投标文件中所须加盖公章部分均采用CA签章。
（3）投标文件以及供应商与采购组织机构就有关投标事宜的所有来往函电，均应以中文汉语书写。除签字、盖章、专用名称等特殊情形外，以中文汉语以外的文字表述的投标文件视同未提供。
（4）投标计量单位，采购文件已有明确规定的，使用采购文件规定的计量单位；采购文件没有规定的，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5）若供应商不按采购文件的要求提供资格审查材料，其风险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与本次投标无关的内容请不要制作在内，确保投标文件有针对性、简洁明了。
26.投标文件的上传
（1）电子加密投标文件（“.jmbs”格式）：
a. 供应商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电子加密投标文件成功上传递交至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否则投标无效；
b.供应商成功上传电子加密投标文件后，可自行打印投标文件接收回执。
（2）备份投标文件（“.bfbs”格式）：
a.供应商可以将备份投标文件打包压缩并加密，压缩包命名为“XX单位备份投标文件”，加密密码由供应商自行保管。
27.投标文件的递交要求
（1）供应商须按照采购文件和政采云平台的要求编制并加密投标文件。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以前完成投标文件的传输递交，截止时间后递交的投标文件，将被拒收。
（2）备份电子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指定的投标地点。备份电子投标文件在截止时间后提交，采购组织机构将拒绝接收。
（3）如有特殊情况，采购组织机构延长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采购组织机构和供应商的权利和义务将受到新的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的约束。
28．投标文件的补充、修改与撤回
供应商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电子交易文件的传输递交，投标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电子交易文件。补充或者修改电子交易文件的，应当先行撤回原文件，补充、修改后重新传输递交。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传输的，视为投标文件撤回。投标截止时间后传输递交的投标文件，“政府采购云平台”将予以拒收。投标截止时间后，供应商不得修改（补充）或撤回其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469495728][bookmark: _Toc14213]（五）开标、评标和定标
29. 开标
[bookmark: _Toc73975822]29.1开标邀请
（1）开标准备：本项目开标的准备工作由采购组织机构负责落实，开标过程由采购组织机构负责记录；
（2）开标主持：本项目开标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主持；
（3）开标邀请：本项目采用电子交易，采购组织机构将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时间通过“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网址：www.zcygov.cn”组织开标、开启投标投标文件，所有供应商均应当准时在线参加。
（4）供应商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疑义，以及认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避的情形的，应当场提出询问或回避申请。供应商未参加开标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事后不得对采购相关人员、开标过程和开标结果提出异议，同时投标供应商因未在线参加开标而导致投标文件无法按时解密等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bookmark: _Toc8537][bookmark: _Toc73975823]29.2开标程序（先资格、商务技术后报价）
（1）开标时间到后，主持人宣布开标会议开始。
（2）投标文件解密（解密规定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投标文件解密异常情况处理（处理办法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公布投标文件解密情况（投标文件成功解密的供应商名单等信息）。
（5）开启标书信息（资格证明文件、商务技术文件）。标书信息开启后，首先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或评审小组依法对投标供应商的资格证明文件进行审查（具体见本章“29.3投标供应商资格审查”），审查结束公布投标供应商的资格符合情况。资格审查未获通过的供应商，其商务技术文件及报价文件不再进入评审。
（6）商务技术评审结束后，主持人公布商务技术评审无效投标供应商名单和商务技术评审有效投标供应商名单及其商务技术得分情况。商务技术评审无效的供应商，其报价不再进入评审。
（7）开启有效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公布开标一览表有关内容，并【开启签字时段】，供应商对开标纪录进行在线签字确认（不予确认的应说明理由，否则视为无异议）。开标结束后，由评标委员会对报价的合理性、准确性等进行审查核实。
（8）评审结束后，采购代理机构在系统上公布评审结果。
特别情况说明：
（1）本项目采用电子交易，如遇“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化开标或评审程序调整的，按调整后程序执行。
（2）开标过程中需要相关当事人进行签字或盖章确认的材料将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进行，若因“政府采购云平台”技术问题无法进行签字或盖章确认的，采购组织机构将通过电子邮件等形式予以确认，请供应商保证办理投标事宜人员电话畅通、网络在线，签字或盖章确认的时间为20分钟。如未及时签字或盖章确认的，视为无异议。
29.3 投标供应商资格审查：
（1）开标（标书信息开启）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或评审小组首先依法对投标供应商的资格文件进行审查，审查各投标供应商的资格符合情况。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或评审小组对投标供应商所提交的资格证明材料仅负审核的责任。如发现投标供应商所提交的资格证明材料不合法或与事实不符，采购人可取消其中标资格并追究投标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2）投标供应商提交的资格证明材料无法证明其符合采购文件规定的“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对其作“资格审查不合格”处理（无效投标），并不再将其投标提交评标委员会进行后续评审。
（3）供应商信用记录查询与使用：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0.评审工作的组织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本项目的评审工作，并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第87号令）》第四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31. 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31.1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依法组建，成员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5人或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31.2评审专家从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专家库中通过随机方式抽取产生。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采购结果公告前保密。
32.评标委员会的职责
32.1审查、评价投标文件是否符合采购文件的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32.2要求供应商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
32.3对投标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32.4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以及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人。
32.5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评审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33. 评标原则
33.1评标委员会将遵循公平、公正、科学的原则，对供应商提交的投标文件进行综合评审，评标委员会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标细则进行评分。
33.2客观公正对待所有供应商，对所有投标评价均采用相同的程序和标准。
33.3评标委员会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审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评审报告。
33.4 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使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供应商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供应商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供应商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采购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供应商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核心产品，并在采购文件中载明。多家供应商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按前款规定处理。
34. 评委纪律
评标委员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评审的有关情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影响评标的正常进行，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私下与投标供应商接触。
35.评标程序
35.1 在评审专家中推选评标委员会组长，采购人代表不得担任评标委员会组长。
35.2 评标委员会组长召集成员认真阅读采购文件以及相关补充、质疑、答复文件、项目书面说明等材料，熟悉采购项目的基本概况，采购项目的质量要求、数量、主要技术标准或服务需求，采购合同主要条款，投标文件无效情形，评审方法、评审依据、评审标准等。
35.3 评审人员对符合资格的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的有效性、符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确定是否对采购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
35.4 评审人员按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依法独立对供应商投标文件进行评估、比较，并给予评价或打分，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预。
综合评分法货物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即权值)为30％，采购项目中含不同采购对象的，以占项目资金比例最高的采购对象确定其项目属性。其价格不列为评分因素，有特殊情况需要在上述规定范围外设定价格分权重的。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招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值×100
项目评审过程中，不得去掉最后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35.5 评审人员对各供应商投标文件非实质性内容有疑议或异议，或者审查发现明显的文字或计算错误等，及时向评标委员会组长提出。经评标委员会商议认为需要供应商作出必要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应当以在线询标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内容应作为政府采购项目档案归档留存。
35.6 评审人员需对采购方工作人员唱票或统计的评审结果进行确认，现场监督员应对评审结果签署监督意见。如发现分值汇总计算错误、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客观评分不一致以及存在评分畸高、畸低（其总评分偏离平均分30%以上的）情形的，应由相关人员当场改正或作出书面说明；拒不改正又不作书面说明的，由现场监督员如实记载后存入项目档案资料。
35.7 评标委员会根据评审汇总情况和采购文件规定确定中标候选供应商排序名单。
35.8 起草评审报告，所有评审人员须在评审报告上签字确认，对自己的评审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35.9 采购组织机构对评标委员会评审专家进行评价。
35.10 修改评审结果
评标结果汇总完成后，除下列情形外，任何人不得修改评标结果：
（1）分值汇总计算错误的；
（2）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的；
（3）评标委员会成员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不一致的；
（4）经评标委员会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
评标报告签署前，经复核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当场修改评标结果，并在评标报告中记载；评标报告签署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应当组织原评标委员会进行重新评审，重新评审改变评标结果的，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36．澄清、说明或补正的形式
36.1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将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在线询标的方式要求投标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投标供应商澄清、说明或补正时间为20分钟。
36.2投标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在线答复的方式提交，并加盖公章（电子印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投标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不接受投标供应商主动对投标文件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36.3上述询标、澄清、说明和补正工作如因客观原因无法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在线进行的，将采用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请供应商保证办理投标事宜人员电话畅通、网络在线。如未及时进行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视为放弃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权利。
37．错误修正的原则
电子交易平台客户端里开标一览表录入的投标报价或优惠率与扫描上传的报价文件信息不一致的，以扫描上传的报价文件信息为准进行修正。
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采购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37.1 投标函中表述的内容与报价表中不一致的，以报价表为准；报价表中的内容与报价明细表不一致的，以报价表为准；
37.2 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7.3 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37.4 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37.5 若用文字表示的数值与用数字表示的数值不一致，以文字表示的数值为准；
37.6 如有多报（指数量超出采购文件需求）、重报（指同一货物重复报价），其投标总价在评标过程中不予调整，如其中标，其合同价按其投标单价予以调整；
37.7 对不同文字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按上述修正错误的原则及方法调整或修正投标文件的投标报价，供应商确认后，以调整或修正后的投标报价为准。如供应商拒绝调整或修正的，其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修正应当采用电子询标的形式，并加盖公章（电子印章）。
38．无效投标文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
38.1 报名的投标人与参加投标的投标人发生实质性变更的且未提供有效证明的；
38.2投标人提交两份或两份以上内容不同的投标文件，未声明哪一份有效的；
38.3 投标文件非投标人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未提供或提供无效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8.4 未按招标文件规定装订；
38.5 投标文件内容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签字或盖章的；
38.6 投标文件组成漏项或未按规定的格式编制或投标文件正、副本份数不足或内容不全或内容字迹模糊辨认不清的等而导致评标活动无法正常进行；
38.7 投标人未按招标文件变更通知更改投标文件的；
38.8 《开标一览表》和《投标分项报价表》内容不完整且不接受修正意见或字迹不能辨认的或未提供；
38.9 标项投标报价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
38.10 因投标人原因编制错误造成经评标委员会修正后的报价达到或超过投标报价的0.5%；
38.11 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且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合理说明原因并提供证明材料的；
38.12 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中条款要求的投标文件；
38.13 不符合招标范围、技术规格、技术标准的要求无法满足采购人使用要求；
38.14 投标文件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款；
38.15 投标文件中提供了赠品或者与本项目采购无关的其他商品、服务；
38.16 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投标有效期少于招标文件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
38.17投标人串通投标，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38.18违反国家及政府部门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或经评标委员会认定的其他属于重大偏离；
39．废标
39.1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废标情形的；
39.2 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9.3 供应商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39.4 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40．突发情况处理
40.1 采购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形，导致电子交易平台无法正常运行，或者无法保证电子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安全时，采购组织机构可中止电子交易活动：
（1）电子交易平台发生故障而无法登录访问的； 
（2）电子交易平台应用或数据库出现错误，不能进行正常操作的；
（3）电子交易平台发现严重安全漏洞，有潜在泄密危险的；
（4）病毒发作导致不能进行正常操作的； 
（5）其他无法保证电子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安全的情况。
出现前款规定情形，不影响采购公平、公正性的，采购组织机构可以待上述情形消除后继续组织电子交易活动，也可以决定某些环节以纸质形式进行；影响或可能影响采购公平、公正性的，应当重新采购。
40.2 采购代理机构或评审小组因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断电、传播疫病等）原因造成电子交易活动无法正常运行的，将采取以下措施：
（1）短时间内能消除不可抗力因素的，采购代理机构或评审小组在消除不可抗力因素后继续组织电子交易活动； 
（2）长时间内无法消除不可抗力因素的，采购代理机构或评审小组将中止电子交易活动。中止电子交易活动的，采购人应当重新组织政府采购活动。
41. 定标
[bookmark: _Toc469495729]41.1采购结果确认（确定中标供应商）
采购结果确认（确定中标供应商）：本项目由采购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交的《评审报告》，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依法确认采购结果、确定中标供应商。具体流程如下：
（1）采购代理机构将在评审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
（2）采购人将在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供应商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供应商，并将确认意见以书面形式回复采购代理机构。 
41.2采购结果经采购人确认后2个工作日内，采购代理机构将在新疆政府采购网（www.zjzfcg.gov.cn）上公告采购结果，中标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42. 中标通知书
42.1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前，招标人将中标侯选人的情况在新疆政府采购网予以公示，公示期为一个工作日。待公示期结束后，采购组织机构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42.2中标通知书作为签订合同的重要依据，对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均具有法律效力。采购人改变中标结果或者中标供应商放弃中标项目的都应承担法律责任。成交供应商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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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3975842][bookmark: _Toc469495730]43．履约保证金
[bookmark: _Toc73975843]无
44．签订合同及公告
44.1采购人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
44.2中标供应商拖延、拒签合同的,取消中标资格。
44.3 采购文件、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及评标过程中有关澄清文件等均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采购文件和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的内容作实质性修改。
44.4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及相关网站上公告。
44.5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副本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备案以及采购代理机构存档。
[bookmark: _Toc10915]（七）纪律和监督
45. 对招标人的纪律要求 
45.1招标人不得泄漏招标投标活动中应当保密的情况和资料，不得与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46. 对投标人的纪律要求 
46.1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不得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投标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评标工作。
47. 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纪律要求
47.1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漏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47.2在评标活动中，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不得使用第三章“评标办法”没有规定的评审因素和标准进行评标。
48. 对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的纪律要求
48.1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漏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
（八）质疑与投诉
49．质疑和投诉
49.1.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供应商应当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供应商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
（一）对可以质疑的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为收到采购文件之日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二）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
（三）对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为中标或者成交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49.2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事实依据；必要的法律依据；提出质疑的日期。（具体格式详见附件）
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49.3供应商质疑、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按《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进行处理供应商质疑事项。
49.4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
49.5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一）一年内三次以上质疑均查无实据的；
（二）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质疑材料的。
（三）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存在明显疑问，质疑人无法证明其取得方式合法的，视为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

附件：
政府采购投诉书（范本）、质疑函范本
政府采购投诉书（范本）
投诉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电话：                 
委托代理人姓名：                 职务：               
住址：                       联系电话：              
被投诉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电话：               

我公司参加了     年    月    日被投诉人组织的（采购人）（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的采购活动，我公司认为该项目的（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中标）结果）损害了我公司权益，对此，我公司于     年    月    日向（采购人或者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提出了质疑，（其于    年  月  日作出书面答复，因对其作出的答复不满意）/（被质疑人未在法定期内予以答复，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现向贵机关提起投诉：
1.具体的投诉事项及事实依据；
2.质疑和质疑答复情况简要描述；
3.投诉请求。
附件：
1.质疑书和质疑答复书；
2.证据材料（需注明证据来源），证人的姓名、住址和联系方式等；
3.营业执照；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函
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包含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6.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认为应当提供的其它材料。
投诉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投诉书正本   份，副本   份并附电子文档。
[bookmark: _Toc17515][bookmark: _Toc3424]
投诉相关说明
投诉人应当满足《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23018][bookmark: _Toc11499]一、质疑前置及时间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一条：供应商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以向采购人提出询问，采购人应当及时作出答复，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第五十二条：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
 第五十三条：采购人应当在收到供应商的书面质疑后七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第五十五条: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供应商质疑、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质疑事项的范围。
[bookmark: _Toc13508][bookmark: _Toc21691]二、书面方式
《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八条：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并按照被投诉人以及与投诉事项有关的供应商数量提供投诉书的副本。
投诉书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名称、地址、电话等；
（2） 具体的投诉事项及事实依据；
（3） 质疑和质疑答复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
（4） 提起投诉的日期。
投诉书应当署名。投诉人为自然人，应当由本人签字；投诉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九条：投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投诉事务。代理人办理投书事务时，除提交投诉书外，还应当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交投诉人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代理的具体权限和事项。
《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十条：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 投诉人是参与所投诉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2） 提起投诉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
（3） 投诉书内容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4） 在投诉有效期内提起投诉；
（5） 属于本级财政部门管辖；
（6） 同一投诉事项未经财政部门投诉处理；
（7） 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bookmark: _Toc18152][bookmark: _Toc5978]三、虚假、恶意投诉法律责任
第七十三条：供应商捏造实施、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禁止其1至3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六条：投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虚假、恶意投诉，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并依法予以处罚：
（一）1年内3次以上投诉均查无实据的；
（二）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投诉材料的。


[bookmark: _Toc1697][bookmark: _Toc31922]
质疑函范本
[bookmark: _Toc22990][bookmark: _Toc9061]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编：               
[bookmark: _Toc15938][bookmark: _Toc7359]二、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                                     
质疑项目的编号：               包号：                
采购人名称：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                                   
[bookmark: _Toc1043][bookmark: _Toc18271]三、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质疑事项1：                                         
事实依据：                                           
法律依据：                                           
质疑事项2
……
[bookmark: _Toc16593][bookmark: _Toc22365]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                                               
签字(签章)：                   公章：                      
日期：    




[bookmark: _Toc26839][bookmark: _Toc14399]第三章 评标办法
[bookmark: _Toc29367][bookmark: _Toc469495733][bookmark: _Toc362983802][bookmark: _Toc267320058][bookmark: _Toc363135205]一  总  则
1、一般规定
1.1本项目的招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政府采购招标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及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进行。
1.2评标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1.3招标代理机构组织招标、开标、评标工作，全过程接受政府采购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和指导。
1.4评标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进行，采取综合比较和分项打分相结合的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避免纯技术或纯经济的倾向。
1.5本办法的评标对象是指供应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有效投标文件，包括供应商应招标小组要求对原投标文件作出的正式书面澄清文件。
2、招标组织机构的组成
2.1招标小组成员由招标人的代表和随机抽取的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招标小组的成员在评标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专家从当地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
2.2评标工作组由招标人及有关专家组成，由招标小组确认，并接受其领导。
2.3招标小组应相对独立工作，负责评标、撰写技术、商务评标报告。采购代理机构负责评标过程中资料的保管、发放、回收，整理、汇总评标资料。
3、招标小组职责
3.1审查招标文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并作出评价；
3.2要求供应商对招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解释或者澄清；
3.3推荐成交候选人名单；
3.4向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非法干预评标工作的行为。
4、招标小组义务
4.1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
4.2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进行评标，对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4.3对评标过程和结果，以及供应商的商业秘密保密；
4.4参与评标报告的起草；
4.5配合有关部门的投诉处理工作；
4.6配合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答复招标供应商提出的质疑。
5、 评标程序
5.1本次评标首先由招标小组对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进行初审，对未能通过初审的投标文件作废标处理；
5.2对通过初审的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进行详细的比较和评价。如需要，进行必要的澄清工作；
5.3评标报告与推荐成交候选人
5.4招标小组各成员应当独立对每个有效响应的文件进行评价、打分，然后汇总每个供应商每项评分因素的得分。
综合评分法货物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即权值)为30％，采购项目中含不同采购对象的，以占项目资金比例最高的采购对象确定其项目属性。其价格不列为评分因素，有特殊情况需要在上述规定范围外设定价格分权重的。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招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100，项目评审过程中，不得去掉最后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的评标办法负责向采购人推荐一家或一至三家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
[bookmark: _Toc14642]二  投标文件初审
6.资格性审查:
6.1评审细则
	项目
	评审内容

	
	

	审
查
标
准
(适
用
于
资
格
后
审)
	1
	有效的营业执照；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由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2024年或2025年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加盖公章、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成立不满一年企业提供成立至今完整的财务报表）；

	
	3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近半年任意一个月缴纳税收和社保的相关证明材料）；

	
	4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承诺函）；

	
	5
	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

	
	6
	投标保证金交纳凭证或银行电子回单；

	
	7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投标人应满足以下条件：投标人为制造商的，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证明；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投标人为经销商的，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本项无需提供；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备案证明；投标货物若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投标货物若属于危化品，需提供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所需的品类。

	
	8
	投标人不得为“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处罚决定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信用信息截止时点为获取招标文件之日起投标截止时间止。（提供查询结果网页截图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9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承诺函）；

	
	10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提供承诺函）。

	
	结论：是否通过评审（须填写通过或不通过）
注：如有一项不合格，作废标处理。

	
	


6.2如评标专家在检验电子标书过程中，如果由于投标人自身原因导致评标专家无法查看并检验电子标书中以上相关资料的，否决其投标。即使投标单位将原件携带至现场的，同样按无效投标处理。
7.符合性审查
7．1评审细则
	
项目
	评审内容

	审
查
标
准
	1
	投标文件组成完整，主要内容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格式填写，投标文件内容齐全、字迹清晰可辨、无遗漏、无错误；

	
	2
	投标文件的有效期满足招标文件的规定；

	
	3
	投标代表授权书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4
	投标文件按照规定在应由企业法人或法人授权代表在所有规定签章处逐一签署及加盖单位公章；

	
	5
	投标文件针对同一种货物未出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报价；

	
	6
	投标文件封皮标明“正本”字样，并且加盖企业公章、法人签章、被授权人签字；

	
	7
	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交货期限未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

	
	8
	投标文件载明的功能需求、验收标准和方法等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9
	投标人的报价未超过预算价或最高限价；

	
	10
	投标文件未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

	
	11
	无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结论：是否通过评审（须填写通过或不通过）
注：如有一项不合格，作废标处理。


7.2评委会判定投标文件的响应性只根据投标文件本身的内容，而不寻求外部的证据，但投标有不真实不正确的内容时除外。
7.3如果投标文件实质上没有响应采购文件的要求，评委会将予以拒绝，投标人不得通过修正或撤销不符合要求的偏离或保留，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上响应的投标。
 7.4投标人可在现场20分钟内对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论提出异议，评标委员会根据采购文件及有关规定对投标人的异议进行复议
7.5只有通过初审的投标人才能进入下一步评标程序。
温馨提示：投标文件资格审查资料请精心准备,如评标专家在检验电子标书过程中，如果由于投标人自身原因导致评标专家无法查看并检验电子标书中以上相关资料的，按无效投标处理。即使投标单位将原件携带至现场的，同样按无效投标处理。
[bookmark: _Toc469495734][bookmark: _Toc362983803][bookmark: _Toc15264]三  投标文件的澄清和补正
8．澄清、说明或补正的形式
8.1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将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在线询标的方式要求投标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投标供应商澄清、说明或补正时间为20分钟。
8.2投标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在线答复的方式提交，并加盖公章（电子印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投标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不接受投标供应商主动对投标文件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8.3上述询标、澄清、说明和补正工作如因客观原因无法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在线进行的，将采用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请供应商保证办理投标事宜人员电话畅通、网络在线。如未及时进行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视为放弃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权利。
9．错误修正的原则
电子交易平台客户端里开标一览表录入的投标报价或优惠率与扫描上传的报价文件信息不一致的，以扫描上传的报价文件信息为准进行修正。
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采购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9.1 投标函中表述的内容与报价表中不一致的，以报价表为准；报价表中的内容与报价明细表不一致的，以报价表为准；
9.2 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9.3 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9.4 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9.5 若用文字表示的数值与用数字表示的数值不一致，以文字表示的数值为准；
9.6 如有多报（指数量超出采购文件需求）、重报（指同一货物重复报价），其投标总价在评标过程中不予调整，如其中标，其合同价按其投标单价予以调整；
9.7 对不同文字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按上述修正错误的原则及方法调整或修正投标文件的投标报价，供应商确认后，以调整或修正后的投标报价为准。如供应商拒绝调整或修正的，其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修正应当采用电子询标的形式，并加盖公章（电子印章）。
[bookmark: _Toc27688][bookmark: _Toc469495735]四 比较与评价
[bookmark: _Toc362983805][bookmark: _Toc469495736]10.1评标委员会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资格性检查和符合性检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
10.2评标委员会根据商务和技术评估的结果，采用综合评分法，分别对投标文件的商务、技术、价格等内容进行打分。其中，商务评估、技术评估、价格评估的评分权值（详见附件1）。
10.2.1评委打分办法
（1）参加评分的评委应尽力体现客观、实事求是，避免学派偏见和个人偏好。
（2）衡量、对比的依据，应以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提供的正式试验数据、质询澄清中的文字为准，口头回答和收集的资料只作为参考。
（3）评分主要是为比较各投标人的价格、商务和技术综合排序。
（4）评委打分采取记名形式。
（5）各评委根据提供的技术打分表独立自主打分，任何人不得要求评委统一打分或统一确定等次顺序。
（6）对打分表中的每项条款，各评委应根据投标文件、澄清材料、招标文件要求，按满足的程度给投标人打分。
（7）评分程序
1)就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对照整理出商务、技术评标因素对比表、偏差表，并在经过校核的基础上逐项打分。
2)各评委独立完成打分后，将评分表交给代理机构，由代理机构组织进行分数统计。
3)最终汇总表中各投标人得分应为评委打分的算术平均值。
（8）评分标准和细则（综合评分法评分标准）
五 评分标准
	商务和技术部分（70分）（以下得分保留小数点后2位）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审细则
	备注

	1
	产品符合性
（30分）
	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标注“★”的为本次采购试剂及耗材的实质性参数，不允许负偏离,如有负偏离视为无效投标，标注“▲”的为重要参数，未标注“★”及“▲”的为一般参数。评标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人所投产品技术参数及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评审，本项满分30分。标注“▲”的重要参数每出现一项负偏离扣2分，未标注“★及“▲”的一般参数每出现一项负偏离扣1分，扣完为止。
以投标人提供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关于本次招标产品的检测报告中检测结果数据、产品彩页、技术白皮书或医疗器械注册证内容为依据进行评分。（不提供不得分）
	

	2
	企业实力（3分）
	供应商能够提供本地化技术支持和服务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须提供彩色扫描件，否则不予认可（如购房合同或租赁合同彩色扫描件等）。
	

	3
	配送方案（6分）
	从①配送计划、②全程冷链运输设施、③运输过程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评价，满足需求、完整合理、针对性强的得6分，不够完善的得3分，极不完善的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4
	应急处理方案（4分）
	应急处理方案满足需求、完整合理、针对性强的得4分，不够完善的得2分，极不完善的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5
	服务体系（8分）
	从①服务专业人员配备、②服务响应时间、③技术支持能力、④培训方案等方面进行评价，服务体系健全完整的得8分，服务体系基本健全、较为完整的得5分，服务体系较弱的得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6
	售后服务方案（10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制定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分，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1.服务响应方式及时间；2.售后服务质量保障措施；3.技术支持、维护服务方案；4.问题设备退换货；5.应急预案；方案包含以上全部内容且有具体详细的阐述，阐述逻辑严谨，符合项目实际的得10分，每缺少一项内容的扣2分，方案中每有一处内容不符合本项目特点和实际需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注：内容不符合本项目特点和实际需求是指：内容不满足项目要求或与项目无关的或与项目不匹配或项目名称、实施地点、涉及的规范、技术服务标准要求与本项目不一致等情形。
	

	7
	产品市场使用情况（3分）
	根据所投产品在国内医疗系统市场使用情况进行打分，每提供一个单位加1分，此项最多3分。（需提供该产品在其他采购单位签订的供货合同复印件）未提供相关证明的该项为0分。
	

	8
	业绩（6分）
	根据投标文件所提供的投标人投标截止日前三年内（2023年4月至今）所投产品类似项目业绩进行比较：（有效业绩需附合同、中标通知书复印件，每一份有效业绩加1分，直至满6分。未提供相关证明的该项为0分。
	

	投标报价（30分）

	1
	投标报价(30分)
	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前提下，取各投标人有效报价的最低投标报价（投标单价合计）作为评标基准价,满分为30分；价格分的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计算分值时，百分比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二位数）
	


备注:1、根据《政府采购服务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第87号令第六十条：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供应商在评标过程中，所进行的力图影响评标结果的不符合招标规则的活动，可能导致其被取消中标资格。
3、与招标文件有重大偏离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附：对于商务部分（投标报价）的评分，按以下方法进行：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评标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评标价格)×30%×100。
4、各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每个投标人的上述指标的打分（除报价外）的算术平均分，加上经计算的报价得分，即为该投标人的最终综合评估分。评标委员会将按投标人得分顺序由高到低依次排名，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及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排列。得分最高的前一名至前三名投标人将成为中标候选人。
5、最低报价不作为评标的唯一依据。采购人不承诺将合同授予报价最低的投标人。
6、经评标委员会评议，认为投标报价过高、超出采购人预算的项目，可以不确立中标人，做为废标处理。
12.无效投标条款
12.1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投标文件拒收:
（1）未在开标截止时间前通过网上招标投标系统递交有效电子投标文件的，开标系统不予接收。
（2）所有投标人应在规定时间里完成投标文件的解密工作【投标人使用其有效加密锁（CA锁）进行解密（因投标人原因未能提供有效CA锁对其投标文件进行解密的，其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以网上招投标系统解密倒计时为准】，因系统原因未能成功解密的投标文件，可导入备份投标文件。备份投标文件也无法导入的，则投标文件被否决。
  12.2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格审查后其投标作无效投标处理：
(1)法定代表人参加开标会议未携带有效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和本人身份证的；委托代理人参加开标会议未携带有效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本人身份证；
(2)投标人为本项目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3)投标人与在本项目代理机构存在相互任职或工作的；
(4)投标保证金未按规定要求缴纳的；
(5)评标专家无法查看并检验电子标书中相关资料的；
(6)投标人超出营业范围投标的；
(7)联合体投标未提交联合体协议的；
(8)被暂停营业的；
(9)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10)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11)投标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的；
（12）投标人基本资格条件和特定资格条件中有一项及以上不符合要求的；
（13）投标人使用相同的MAC地址进行报名的；
（14）其它情形，经评标委员会委提出按无效投标处理，并经公共资源交易监督部门核准的；
（15）投标人使用相同IP地址报名的，一经发现，监管部门将进一步核实，查实后按串通投标处理；
（16）采购文件规定的其它无效投标情形。
12.3 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符合性审查后其投标按无效投标处理：
(1)投标文件签字、盖章不全，经评标委员会一致认定对开评标内容有实质性影响并经监督部门核准的；
(2)未按规定的格式填写，实质性内容不全或关键字迹模糊、无法辨认; 经监督部门核准的；
(3)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者投标报价，但采购文件规定提交备选方案的除外；
(4)投标文件没有对采购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5)投标报价超出规定的投标限价或公布的采购预算的；注：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各项单价均不得高于招标文件给定的单价最高限价，否则，其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6)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或者评标委员会根据采购文件的规定对采购文件的计算错误进行修正后，投标人不接受修正的投标报价的。
（7）其它情形，经评标委员会委提出按无效投标处理，并经公共资源交易监督部门核准的；
（8）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9）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10）采购文件规定的其它无效投标情形。
12.4 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详细评审后其投标按无效投标处理：
（1）投标产品不符合必须强制执行的国家标准的；
（2）投标人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3）投标文件含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或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条件的；
（4）在同一项目（或同一标段）中有多个投标人有效投标报价接近最高限价，且评标委员会认为报价出现异常的，可以宣布其投标无效；
（5）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且不能证明报价合理性的投标无效；
（6）拒不确认评标委员会评审修正的投标无效；
（7）其它情形，经评标委员会委提出按无效投标处理，并经公共资源交易监督部门核准的；
（8）采购文件规定的其它无效投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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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物品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
	预算金额
	规格及要求

	1
	滤膜中铜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2
	滤膜中镉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3
	质控样品/滤膜中锑/混纤、直径φ40mm、孔径0.8μm
	2
	套
	600
	1200
	套

	4
	滤膜中铊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5
	质控样品/滤膜中钼/混纤、直径φ40*mm、孔径0.8*μm
	2
	套
	600
	1200
	套

	6
	质控样品/滤膜中硒/混纤、直径φ40mm、孔径0.8μm
	2
	套
	600
	1200
	套

	7
	滤膜中铅质控品
	2
	套
	360
	720
	套

	8
	铅单元素标准物质
	2
	支
	70
	140
	20mL/支

	9
	滤膜中锡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10
	滤膜中锰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11
	活性炭管中乙苯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12
	活性炭管中苯乙烯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13
	活性炭管中丙酮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14
	活性炭管中三氯乙烯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15
	活性炭管中四氯乙烯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16
	活性炭管中三氯甲烷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17
	活性炭管中四氯化碳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18
	硅胶管中乙二醇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19
	硅胶管中甲醇质量控制样品
	2
	套
	560
	1120
	套

	20
	二氧化硫（甲醛法）
	2
	支
	220
	440
	20mL/支

	21
	氨氮标准溶液
	2
	支
	150
	300
	20mL/支

	22
	色谱纯二硫化碳
	1
	瓶
	900
	900
	500mL/瓶

	23
	盐酸副玫瑰苯胺
	2
	瓶
	230
	460
	100mL/瓶

	24
	纳氏试剂
	4
	瓶
	120
	480
	100mL/瓶

	25
	微孔滤膜
	2
	盒
	60
	120
	（张）孔径0.45µm100张/盒

	26
	微孔滤膜
	2
	盒
	45
	90
	（张）孔径0.40µm100张/盒

	27
	测尘滤膜（丙纶）
	3
	盒
	45
	135
	（张）孔径37mm100张/盒

	28
	测尘滤膜（丙纶）
	3
	盒
	45
	135
	（张）孔径40mm100张/盒

	29
	焦磷酸
	5
	瓶
	90
	450
	100g/瓶

	30
	介质相同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质控品
	3
	盒
	312
	936
	套

	31
	定制高纯石英材质锥形瓶（测游离二氧化硅）
	10
	瓶
	40
	400
	50ml

	32
	玻璃干燥器
	2
	瓶
	798
	1596
	300*300MM

	33
	15cm的慢速定量滤纸
	10
	盒
	50
	500
	15cm，经高温灼烧后灰分含量<0.01%

	34
	血清碘试剂盒
	5
	盒
	1500
	7500
	100份/盒

	35
	PH电极
	2
	台
	400
	800
	231-01

	36
	砷速测盒
	1
	盒
	160
	160
	30份样品用量

	37
	砷对照液
	1
	盒
	270
	270
	1mg/ml*2ml

	38
	汞速测盒
	1
	盒
	160
	160
	60份样品用量

	39
	汞对照液
	1
	盒
	230
	230
	1mg/ml*2ml

	40
	重金属铅速测试剂包
	1
	盒
	550
	550
	30份样品用量

	41
	生熟豆浆速测试剂
	1
	盒
	120
	120
	50份样品用量

	42
	有毒扁豆速测试剂盒
	1
	盒
	230
	230
	20份样品用量

	43
	黄曲霉毒素B1速测卡
	2
	盒
	220
	440
	5次测定用量

	44
	黄曲霉毒素M1速测卡
	2
	盒
	190
	380
	8次测定用量

	45
	呕吐毒素速测卡
	2
	盒
	190
	380
	5次测定用量

	46
	毒鼠强速测试剂盒（自备乙酸乙酯）
	1
	盒
	320
	320
	10份样品用量

	47
	毒鼠强显色剂 (实验室专用)
	1
	盒
	290
	290
	100份样品用量

	48
	敌鼠钠盐对照品
	1
	盒
	230
	230
	1g/瓶

	49
	氟乙酰胺速测试剂盒
	1
	盒
	260
	260
	30份样品用量

	50
	鼠药氟乙酰胺对照液 (乙醇介质)
	1
	盒
	180
	180
	100ug/ml*1ml

	51
	鼠药磷化锌筛查液
	1
	盒
	180
	180
	10份样品用量

	52
	有机磷农药试纸
	20
	张
	6
	120
	定性试纸

	53
	尿素纯度标准物质
	2
	瓶
	150
	300
	GBW09201

	54
	甲醇中乙苯溶液
	2
	瓶
	150
	300
	GSB07-3010-2013

	55
	甲醇中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混合标准溶液
	3
	瓶
	100
	300
	1000mg/L

	56
	铁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铁 GSBG62020-90

	57
	锰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锰 GSBG62019-90

	58
	铜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铜 GSBG62024-90

	59
	锌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锌 GSBG62025-90

	60
	铅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铅 GSBG62071-90

	61
	镉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镉 GSBG62040-90

	62
	砷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砷 GSBG62028-90

	63
	硒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硒 GSB 04-1751-2004

	64
	汞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汞GSB 04-1729-2004

	65
	铬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铬 GSBG62017-90

	66
	铝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铝 GSBG 62006-90

	67
	锡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锡 GSBG 62042-90

	68
	锑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锑 GSBG62043-90

	69
	镍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镍 GSBG62022-90

	70
	钼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钼 GSBG62035-90

	71
	铊标准溶液
	2
	瓶
	240
	480
	铊 GSBG62070-90

	72
	硼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硼 GSBG62003-90

	73
	钡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钡 GSBG62046-90

	74
	铍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铍 GSBG62002-90

	75
	硼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硼 GSBG62003-90

	76
	银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银 GSBG62039-90

	77
	钒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钒 GSBG62016-90

	78
	钠标准溶液
	2
	瓶
	150
	300
	钠 GSBG62004-90

	79
	铂钴色度溶液
	2
	瓶
	180
	360
	GBW(E)081630

	80
	六价铬标准溶液
	1
	瓶
	120
	120
	GBW(E)080257

	81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溶液
	4
	瓶
	400
	1600
	GBW(E)080499

	82
	硫代硫酸钠滴定溶液标准物质
	1
	瓶
	270
	270
	GBW(E)081608

	83
	高锰酸钾滴定溶液标准物质
	4
	瓶
	270
	1080
	GBW(E)081604

	84
	草酸钠滴定溶液标准物质
	4
	瓶
	200
	800
	GBW(E)083815

	85
	水中氯离子溶液标准物质
	2
	瓶
	100
	200
	BW013183d

	86
	水质电导率准物质
	2
	瓶
	180
	360
	GSB 07-2245-2019

	87
	水质 硫酸盐准物质
	4
	瓶
	100
	400
	GSB 07-1196-2000

	88
	水质硝酸盐氮准物质
	2
	瓶
	100
	200
	GSB07-3166-2014

	89
	福尔马肼标准溶液
	1
	瓶
	200
	200
	GBW 12001

	90
	水质甲醛准物质
	2
	瓶
	210
	420
	GSB 07-1179-2000

	91
	有机氯农药混标(666DDT)
	2
	瓶
	620
	1240
	GBW(E)060133

	92
	5种微囊藻毒素标准品
	2
	瓶
	15000
	30000
	★液相、液质使用

	93
	毒死蜱标准物质（色谱级）
	2
	瓶
	210
	420
	色谱纯

	94
	苯并（a）芘标准物质（色谱级）
	2
	瓶
	270
	540
	色谱纯

	95
	环氧氯丙烷（色谱级）
	2
	瓶
	180.00
	360
	色谱纯

	96
	丙酮中对硫磷
	1
	瓶
	150.00
	150.00
	GSB05-2284-2016

	97
	丙酮中乙酰甲胺磷
	1
	瓶
	150.00
	150.00
	GSB05-2284-2016

	98
	丙酮中敌敌畏
	1
	瓶
	150.00
	150.00
	GSB05-2322-2016

	99
	丙酮中马拉硫磷
	1
	瓶
	150.00
	150.00
	GSB05-2298-2016

	100
	丙酮中乐果
	1
	瓶
	150.00
	150.00
	GSB05-2329-2016

	101
	甲醇中呋喃丹溶液标准样品
	1
	瓶
	150.00
	150.00
	GSB05-2293-2016

	102
	甲醇中五氯酚标准样品
	1
	瓶
	240.00
	240.00
	GSB05-2293-2016

	103
	甲醇中甲基对硫磷标准样品
	1
	瓶
	150.00
	150.00
	GSB05-2286-2016

	104
	甲醇中丙烯酰胺溶液标准
	1
	瓶
	200.00
	200.00
	GSB05-2300-2016

	105
	磷酸
	5
	瓶
	30.00
	150.00
	优级纯

	106
	甲醇中四氯乙烯
	2
	瓶
	180.00
	360.00
	优级纯

	107
	1,3,5-三氯苯
	2
	瓶
	180.00
	360.00
	优级纯

	108
	氯乙烯标准液
	1
	瓶
	59.00
	59.00
	优级纯

	109
	甲醇中7中苯系物混合
	1
	瓶
	46.00
	46.00
	优级纯

	110
	碘容量分析溶液标准物质
	1
	瓶
	85.00
	85.00
	优级纯

	111
	甲醇中对二氯苯溶液
	1
	瓶
	15.00
	15.00
	优级纯

	112
	甲醇中苯乙烯溶液
	1
	瓶
	13.00
	13.00
	优级纯

	113
	D4-1.2-二氯苯标准溶液
	1
	瓶
	45.00
	45
	色谱纯

	114
	注射器
	1
	盒
	49.00
	49
	优级纯

	115
	2-巯基乙醇
	1
	瓶
	221.00
	221
	优级纯

	116
	氯化钠
	2
	瓶
	17.00
	34
	优级纯

	117
	氨水
	4
	瓶
	230.00
	920
	优级纯

	118
	二苯碳酰二肼
	2
	瓶
	220.00
	440
	优级纯

	119
	FFAP色谱柱
	1
	个
	1294.00
	1294
	30m*0.32mm*
0.25um，用于职业卫生苯系物的测定

	120
	10ul进样针
	2
	个
	689
	1378
	进样体积10µL,全金属拉杆

	121
	气相色谱石墨密封垫圈
	5
	盒
	475
	2375
	Ferrule, 0.4mm G 0.05-0.25 col 10/PK  0.25石墨密封垫圈

	122
	气相色谱石墨密封垫圈
	5
	盒
	560
	2800
	Ferrule, 0.5mm Graphite 0.32 col 10/PK 0.32石墨密封垫圈

	123
	气相色谱石墨密封垫圈
	5
	盒
	475
	2375
	Ferrule, 0.8mm G 0.45-0.53 col 10/PK  0.53石墨密封垫圈

	124
	气相色谱进样口分流衬管
	1
	个
	582
	582
	适用于主流气相色谱仪

	125
	甲醇中一溴二氯甲烷（长效期）
	2
	瓶
	180
	360
	1000ug/ml

	126
	甲醇中三溴甲烷（长效期）
	2
	瓶
	180
	360
	1000ug/ml

	127
	甲醇中二溴一氯甲烷（长效期）
	2
	瓶
	180
	360
	1000ug/ml

	128
	甲醇中三氯甲烷（长效期）
	2
	瓶
	180
	360
	1000ug/ml

	129
	顶空瓶瓶盖+瓶塞
	5
	瓶
	630
	3150
	适用于20mL顶空瓶瓶盖压制

	130
	净化柱（氮空氢），底座两套
	1
	个
	5490
	5490
	适用于主流气相色谱仪气体净化

	131
	透明螺纹口自动进样瓶
	1000
	瓶
	1
	1000
	容量1.5mL,适用于主流气相色谱、液相色谱液体进样

	132
	10µL进样针
	2
	个
	765
	1530
	进样体积10µL,全金属拉杆

	133
	色谱柱（加保护柱）
	3
	个
	6020
	6020
	▲碳酸系淋洗液阴离子检测柱，用于检测水中氟化物、氯化物、硝酸盐、硫酸盐。4.6*250mm, 保护柱4.5*50mm

	134
	有机相尼龙针式过滤器
	10
	罐
	230
	2300
	13mm，0.22um

	135
	离心管
	700
	个
	1.2
	840
	15ml

	136
	离心管
	100
	个
	1.7
	170
	50ml

	137
	冰乙酸
	3
	瓶
	21
	63
	500ml

	138
	五水合柠檬酸三钠(C₆H₅Na₃O₇·5H₂O)
	2
	瓶
	21
	42
	500g/瓶

	139
	阴离子分析柱
	1
	个
	22846
	22846
	★适用于氢氧根系淋洗液检测水中消毒副产物，4x250mm，填料粒径5µm

	140
	阴离子保护柱
	1
	个
	7689
	7689
	▲4x50mm，填料粒径4µm，配套阴离子分析柱使用

	141
	复合型过滤小柱
	5
	盒
	4000
	20000
	Ba/Ag/H，2.5cc

	142
	抑制器
	1
	个
	24878
	24878
	★适用于氢氧根系检测水中消毒副产物，最大流速3mL/min,压力30-100psi，电流500mA,温度15-50℃

	143
	水中氯酸盐标准溶液
	2
	瓶
	210
	420
	1000mg/L

	144
	水中亚氯酸盐标准溶液
	2
	瓶
	180
	360
	1000mg/L

	145
	溴酸盐标准溶液
	2
	瓶
	180
	360
	1000mg/L

	146
	水中二氯乙酸标准溶液
	2
	瓶
	210
	420
	1000mg/L

	147
	水中三氯乙酸标准溶液
	2
	瓶
	210
	420
	1000mg/L

	148
	水中草甘膦标准溶液
	2
	瓶
	210.00
	420.00
	1000mg/L

	149
	靛蓝三磺酸钾
	2
	瓶
	2590.00
	5180.00
	纯度（80%-85%）

	150
	洗气瓶
	5
	瓶
	56.00
	280.00
	1L

	151
	玻璃砂芯滤板
	1
	个
	77.00
	77.00
	孔径16-30µm，适用于500-1000mL锥形瓶

	152
	玛瑙研钵
	10
	个
	205.00
	2050.00
	玛瑙

	153
	不锈钢碳管
	50
	个
	80.00
	4000.00
	不锈钢活性炭6.35*89MM

	154
	流动注射仪试剂包（氰化物启动包）
	5
	包
	750.00
	3750.00
	适用于主流流动注射仪检测水中氰化物。

	155
	滴定管
	3
	个
	110.00
	330.00
	玻璃

	156
	容量瓶
	20
	个
	25.00
	500.00
	玻璃

	157
	容量瓶
	20
	个
	35.00
	700.00
	玻璃

	158
	容量瓶
	10
	个
	38.00
	380.00
	玻璃

	159
	容量瓶
	10
	个
	48.00
	480.00
	玻璃

	160
	容量瓶
	10
	个
	22.00
	220.00
	玻璃

	161
	滤膜夹
	50
	个
	20.00
	1000.00
	树胶材质

	162
	仪器零件：原子吸收光谱仪石墨炉进样杯
	3000
	个
	1.40
	4200.00
	体积1.5mL，适用于主流原子吸收仪石墨炉进样

	163
	烧杯
	20
	个
	5.50
	110.00
	500mL

	164
	烧杯
	20
	个
	7.00
	140.00
	250mL

	165
	烧杯
	20
	个
	4.70
	94.00
	1000mL

	166
	具塞比色管
	100
	个
	6.30
	630.00
	50mL

	167
	具塞比色管
	100
	个
	10.00
	1000.00
	25mL

	168
	甲醇中的乙草胺
	1
	支
	210.00
	210.00
	1000ug/mL

	169
	甲醇中3种内标强化溶液标准物质EPA 502/524（4-溴氟苯/1，
2-二氯苯-D4/氟苯）3 kinds of internal standard in Methanol
	4
	支
	450.00
	1800.00
	100ug/mL

	170
	甲醇中1,2,4-三氯苯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210.00
	210.00
	1000ug/mL

	171
	甲醇中顺-1,2-二氯乙烯
	1
	支
	180.00
	180.00
	1000ug/mL

	172
	甲醇中反-1,2-二氯乙烯
	1
	支
	120.00
	120.00
	1000ug/mL

	173
	甲醇中三氯乙烯
	1
	支
	120.00
	120.00
	1000ug/mL

	174
	甲醇中六氯丁二烯
	1
	支
	120.00
	120.00
	1000ug/mL

	175
	甲醇中1,4-二氯苯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210.00
	210.00
	1000ug/mL

	176
	甲醇中4-溴氟苯
	1
	支
	280.00
	280.00
	1000ug/mL

	177
	甲醇中2,4,6-三氯酚
	1
	支
	150.00
	150.00
	1000ug/mL

	178
	甲醇中土臭素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1820.00
	1820.00
	1000ug/mL

	179
	乙腈中灭草松（苯达松）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210.00
	210.00
	1000ug/mL

	180
	甲醇中六氯苯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210.00
	210.00
	1000ug/mL

	181
	二氯甲烷中芘-D10同位素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480.00
	480.00
	1000ug/mL

	182
	甲醇中2-甲基异莰醇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615.00
	615.00
	1000ug/mL

	183
	甲醇中27种卤代烃混合溶液标准物质（GB/T 5750.8生活饮用
水检验方法第8部分4.3）27 Kinds of Halogenated hydrocarbonsin Methanol
	1
	支
	1600.00
	1600
	体积：1mL-2mL
浓度：100µg/mL

	184
	丙酮中屈-D12同位素溶液标准物质
Chrysene-d12 in acetone
	1
	支
	235.00
	235
	500ug/ml

	185
	甲醇中1,2,3-三氯苯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120.00
	120.00
	100ug/ml

	186
	甲醇中2,4-D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105.00
	105.00
	100ug/ml

	187
	甲醇中1,3,5-三氯苯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42.00
	42.00
	1000ug/ml

	188
	2-异丁基-3-甲氧基吡嗪2-Isobutyl-3-methoxypyrazine
	1
	支
	58.80
	58.80
	100ug/ml

	189
	甲醇中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溶液标准物质
Bis(2-ethylhexyl) phthalate in Methanol
	1
	支
	80.00
	80.00
	1000ug/ml

	190
	活性炭口罩
	500
	个
	4.00
	2000.00
	防尘肺实验室专用

	191
	乙酸乙酯中2,3-二溴丙酰胺溶液标准物质
	1
	支
	265.00
	265.00
	1000ug/ml

	192
	31种挥发性有机物混标(GB 5749-2022组1) Volatile Mix 31
	1
	支
	880.00
	880.00
	100ug/ml

	193
	电沙浴专用沙子
	1
	贷
	500.00
	500.00
	专用

	194
	液相色谱柱
	1
	支
	7753.00
	7753.00
	▲4.6*100mm、 粒径2.7µm、C18核壳色谱柱

	195
	微孔滤膜
	2
	盒
	45.00
	90.00
	孔径0.22µm

	196
	气相色谱质谱仪色谱柱
	1
	根
	5000.00
	5000.00
	适用于主流气相色谱质谱仪，超惰性柱以5%-苯基-甲基聚硅氧烷为固定相。规格： 30m、  0.32µm*0.25mm

	197
	亚硝酸盐快速检测试剂包
	1
	包
	600.00
	600.00
	色谱纯

	198
	甲醇
	2
	瓶
	203.00
	406.00
	色谱纯

	199
	乙腈
	2
	瓶
	532
	1064.00
	色谱纯

	200
	水中总氯（总余氯）标准溶液（DPD分光光度法）
	2
	瓶
	202
	404.00
	1000ppm,

	201
	靛蓝 分析标准品
	2
	瓶
	77
	154.00
	分析标准品（纯度0.991）

	202
	高氯酸盐标液，ClO4-(NaClO4) RM
	2
	瓶
	84
	168.00
	1000mg/L于水（以高氯酸根计）

	203
	氯乙烯 RM
	2
	支
	203
	406.00
	1000mg/L于甲醇

	204
	甲醇中顺式-1，2-二氯乙烯标准溶液 RM
	2
	支
	38
	76.00
	1000mg/L于甲醇

	205
	反式-1，2-二氯乙烯 RM
	2
	支
	38.00
	76.00
	1000mg/L于甲醇

	206
	三氯乙烯 RM
	2
	支
	38.00
	76.00
	1000mg/L于甲醇

	207
	六氯-1，3-丁二烯 RM
	2
	支
	49.00
	98.00
	1000mg/L于甲醇

	208
	苯乙烯 RM
	2
	支
	38.00
	76.00
	1000mg/L于甲醇

	209
	氯苯 RM
	2
	支
	38.00
	76.00
	1000mg/L于甲醇

	210
	甲醇中1，4-二氯苯标准溶液 RM
	2
	支
	38.00
	76.00
	1000mg/L于甲醇

	211
	1，2，3-三氯苯 RM
	2
	支
	38.00
	76.00
	1000mg/L于甲醇

	212
	1，2，4-三氯苯 RM
	2
	支
	41
	82
	1000mg/L于甲醇

	213
	1，3，5-三氯苯 RM
	2
	支
	38
	76
	1000mg/L于甲醇

	214
	六氯苯 RM
	2
	支
	118
	236
	1000mg/L于丙酮

	215
	丙酮中灭草松(苯达松)标准溶液 RM
	2
	支
	42
	84
	1000mg/L于丙酮

	216
	水中草甘磷标准溶液 RM
	2
	支
	38
	76
	100mg/L于水

	217
	甲醇中莠去津标准溶液 RM
	2
	支
	38
	76
	100mg/L于甲醇

	218
	溴氰菊酯 RM
	2
	支
	23
	46
	100mg/L于乙腈

	219
	丙酮中2，4-滴标准溶液 标准物质（RM）
	2
	支
	48
	96
	100mg/L于丙酮

	220
	乙草胺 RM
	2
	支
	39
	78
	100mg/L于丙酮

	221
	甲醇中五氯苯酚标准溶液 RM
	2
	支
	47
	94
	100mg/L于甲醇

	222
	甲醇中2，4，6-三氯苯酚标准溶液 RM
	2
	支
	44
	88
	100mg/L于甲醇

	223
	环己烷中苯并(a)芘标准溶液 RM
	2
	支
	37
	74
	100mg/L于环己烷

	224
	丙酮中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标准溶液 标准物质（RM）
	2
	支
	47
	94
	1000mg/L于丙酮

	225
	3种内标混标(EPA 525.2/HJ867/GB/T5750.8-2023 15.1/附录B) RM
	2
	支
	462
	924
	1000mg/L于丙酮

	226
	乙酸乙酯中2，3-二溴丙酰胺标准溶液 RM
	2
	支
	57
	114
	100mg/L于乙酸乙酯

	227
	二氯甲烷中环氧氯丙烷标准溶液 RM
	2
	支
	53
	106
	1000mg/L于二氯甲烷

	228
	甲醇中微囊藻毒素LR标准溶液 RM
	2
	支
	320
	640
	20mg/L于甲醇

	229
	甲醇中2-甲基异茨醇(2-甲基异冰片)标准溶液 RM
	2
	支
	336
	672
	100mg/L于甲醇

	230
	土臭素 RM
	2
	支
	336
	672
	100mg/L于甲醇

	231
	水中二氯乙酸标准溶液 RM
	2
	支
	38
	76
	1000mg/L于水

	232
	水中三氯乙酸标准溶液 RM
	2
	支
	38
	76
	1000mg/L于水

	233
	水中溴酸根(BrO₃⁻)分析标准物质 RM 1000mg/L
	2
	支
	49
	98
	1000mg/L，H2O

	234
	水中亚氯酸根(ClO₂⁻)分析标准物质 RM 1000mg/L
	2
	支
	118
	236
	1000mg/L，H2O

	235
	水中氯酸盐标液，ClO3-(NaClO3) RM
	2
	支
	47
	94
	1000mg/L于水（以氯酸根计）

	236
	阴离子抑制器
	1
	个
	8500
	8500
	▲阴离子、碳酸系离子色谱抑制器，电流：0-300mA,耐压：6Mpa,Ph范围：0-14，死体积:<40µL

	237
	尿碘检测试剂盒
	5
	盒
	1000
	5000
	100T/盒

	238
	试管
	500
	支
	1
	500
	150ml

	239
	移液器
	1
	个
	1750
	1750
	100-1000ul

	240
	移液器
	1
	个
	1750
	1750
	500-5000ul

	241
	枪头
	3
	包
	345
	1035
	100-1000ul （200个/包）

	242
	枪头
	1
	包
	345
	345
	500-5000ul （500个/包）

	243
	离心管
	500
	个
	1
	600
	15ml（圆底拧盖）

	244
	合计
	280185.00元




商务要求
[bookmark: _Toc22013]投标产品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3459]1、资质证照合法、手续齐全；
[bookmark: _Toc24239]2、投标产品实际品牌、规格型号、生产厂家、质量必须与投标书内所投产品描述一致；
[bookmark: _Toc5019]3、保质期（有效期）不足18个月的禁止入库（特殊情况除外），高于18个月者优先，在采购单位使用期间内，投标人应对所提供医疗耗材的质量和由于医疗耗材质量原因而造成的后果负责。若出现质量问题的，投标人应及时予以退、换等处理。经退换后仍存有质量问题的，采购单位可向有关部门报告，经查实无误后，采购单位有权终止合同并视情况提出索赔；
[bookmark: _Toc3194]4、有足够的物资供应配送能力、较好的售后服务保障能力和支持仪器性能校准验证能力；
[bookmark: _Toc26664]5、商业信誉良好，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记录、无不良销售记录和不规范销售行为记录；
[bookmark: _Toc6827]6、具有合法的产品来源，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bookmark: _Toc10537]7、投标人必须提供企业及产品的有效资质证明文件，具备该行业国家规定必备的资质、资格，且符合参投品种的经营范围；
[bookmark: _Toc26510]8、提供所投产品的检测报告；提供产品图片资料及产品说明书。
[bookmark: _Toc29643][bookmark: _Toc20669]
第五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为主）
[bookmark: _Toc31337][bookmark: _Toc152045610][bookmark: _Toc247085768][bookmark: _Toc246996996][bookmark: _Toc179632628][bookmark: _Toc152042388][bookmark: _Toc144974578][bookmark: _Toc246996253][bookmark: _Toc296602498]甲方（买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址：
电话：
乙方（卖方）：
地址：
电话: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甲方）与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就    采购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规定，本着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各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合同标的
1、货物
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采购计划在商定的时限内保质、保量、及时组织配送，合同一经签订不得随意更改，同时，所供货物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价格、保质期等方面的标准应符合本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
2、货物的名称、生产厂家、品牌、规格型号及价格详见附表：
	中标明细

	序号
	产品名称
	生产厂家/品牌
	注册证号
	规格型号
	单位
	固定单价（元）
	备注

	1
	
	
	
	
	
	
	

	2
	
	
	
	
	
	
	

	3
	
	
	
	
	
	
	

	4
	
	
	
	
	
	
	

	说明：含运输费、装卸费、技术指导、增值税



3、本合同为固定单价，本合同分项报价合计人民币小写：   元；大写： 元整。合同总价以甲方实际采购并书面验收合格的数量结合上表标明单价进行结算支付。包含增值税。合同价格已包括货物供给、货物包装、运输费、安装费、调试、装卸费和保险等的全部费用及相关税费。乙方应保证甲方除支付合同约定货款之外无需再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和款项。 
4、价格清单表是基于乙方在完全理解本项目材料所需为前提，同时甲方对清单中的名称、规格、材质及数量等没有校对的义务，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对清单的综合费用提出任何费用的增加。实际供货数量以双方签字确认的数量为准。 
5、货物的证件要求和乙方责任：
（1）乙方必须按照《医疗器械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提供符合国家省、市有关医疗器械管理规定的各种证件（如：营业执照、生产企业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等证明文件。
（2）乙方提供的上述各种证件必须完整、真实、有效，协议期内，证件到期更换时乙方应及时向甲方提供更换后的有效证件。
（3）乙方向甲方承诺其具备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所需要的各类资质，如果因为应当具备资质而不具有资质，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毁损并牵连甲方承担连带责任的，乙方无条件地承诺甲方因上述连带责任支付的赔偿款项全部由乙方承担。
二、质量保证
1、产品质量标准（含环保标准）：执行最新国家及行业标准、国家和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没有国家和行业标准以及国家和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按照甲方验收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2、乙方保证本合同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标识清楚，并符合国家技术规格和国家质量标准的出厂原装合格产品，产品型号、数量、规格及技术、质量标准、售后服务必须满足甲方采购要求。
3、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的货品必须资质齐全、信誉好、质量高、性价比合理、售后有保障的产品。因产品资质或质量问题引发的医疗事故或纠纷，均由乙方承担全部损失。
4、乙方提供的货物进入甲方后，应接受国家、省、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抽查或检查。由此发生的资质、标识或产品质量问题的罚没事项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5、货物在交货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和故障损失，如撞、刮、裂、损等均由乙方承担责任。
6、乙方提供的产品，如发生过期、失效等问题时，由乙方全部负责，且自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7日内无条件予以补充或调换。
四、质量保证期
1、质保期自甲方书面验收合格后，乙方开具发票之日起计算。
2、乙方提供产品的具体质保期以相关产品生产厂家提供的质保期为准。
3、在质量保证期内，因产品质量出现问题，乙方负责免费更换，并承担与更换有关的运费、安装、调试、保险等一切费用。
五、交货时间、地点
1、乙方接到甲方提交的采购计划后，须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按计划送货到甲方指定地点；做到货、票、产品合格证及该批次检验报告同行，并有责任配合甲方管理人员做好入库验收登记工作，核对实物与计划相符、实物与票据相符，有问题的及时调整或换货。
2、在应急情况下（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情况除外），产品应于1小时内送到甲方指定地点，正常情况下产品24小时内送到甲方指定地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节假日保证按时配送。如甲方有特殊配送需求的，乙方必须设法满足，如不能按时到货，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将按第九条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3、到货地点和接货单位（或接货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甲方指定的接货人为：姓名：电话号码：   ；双方明确，除该指定接货人外，其他任何人员（包括甲方的其他任何工作人员）签署的接货单，甲方均不予认可。
4、在交付时，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质量合格证书等一切相关资料及配件，否则，甲方有权不予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六、产品包装及运输
１、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相适应，包装方式的确定和包装费用均由乙方负责;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的货物有任何的损坏由乙方负责。
２、提供的全部货物必须采用相应的标准的保护措施进行包装。包装应适于远距离运输，并有良好的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等保护措施，以确保货物安全运抵现场。乙方应承担因其包装或防护措施不妥而引起货物锈蚀、损坏和丢失的任何损失的责任或费用。
3、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和保险费均已包含在合同单价内。
4、运输途中的货物安全问题均由乙方负责。
七、验收
1、在交货前，乙方应确保制造商对货物的有关内在和外观质量、规格、性能、数量和重量进行准确的和全面的检验，并出具货物符合合同规定的证书。该证书将作为申请付款单据的必要条件。但不应视为是对质量、规格、性能、数量的最终定论。质量证书应附有写明制造商检验的细节和结果的说明。
2、数量: 乙方交货时，甲乙双方应各指定一名工作人员对货物数量进行统计，交货完成后，就甲方验收合格的货物数量，由双方各自指定的工作人员在随货通行单上签字确认，随货通行单一式肆份，作为今后双方结算的依据之一。
3、如果在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发现货物的质量或规格与合同规定不符，或货物有缺陷，包括内在隐蔽瑕疵或使用不合适的原材料或不科学的设计等，甲方有权要去乙方无条件予以更换，亦有权根据质量保证条款向乙方主张质保责任，并在乙方构成违约或侵权时主张索赔。
4、自产品交货后当日，甲方应依照双方在本合同中约定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对产品的质量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应及时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乙方应在接到异议及检测报告后及时进行更换，直至验收合格，如果因乙方供货质量原因造成的甲方受到的损失，乙方还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承担相应赔偿。
5、乙方提供货物的有效期至少在18个月以上，如发现有效期少于18个月的，甲方库房管理员有权拒绝验货（产品效期短的产品另议）。如乙方供货的的库房存货到达有效期期限，乙方应无条件更换过期产品。若乙方出现不补充或调换过期产品或超过7日补充或调换过期产品的行为共累计3次，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通知自到达乙方后生效且视为乙方无异议，乙方应向甲方承担本合同最终结算总额20%的违约金。
八、货款的支付
1、本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总价按甲方付款计划以合同单价乘以甲方实际采购并书面验收合格的数量确定总价进行支付。
2、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支付首付款为合同金额的30%，供货完毕并终验合格后，支付尾款为合同金额的70%，实际按合同约定执行。
履约保证金：供应商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为采购合同金额的5%。
3、甲方支付上述任何一笔款项前，乙方应提供符合甲方财务做账要求的正规全额增值税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付款项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4、甲方将上述款项支付至乙方指定的如下银行账户：
开户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甲方向以上账户付款，即为完成本合同项下对乙方相应的付款义务。乙方对上述账户信息的准确性和可用性承担全部责任。若上述账户状态或信息发生任何变更，乙方应提前7个工作日使甲方获悉，否则甲方不对乙方迟延收到或未能收到任何款项承担责任。 
九、违约责任
1）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交货，如乙方延迟交货，甲方有权追究延迟交货的违约责任。甲方要求紧急配送本合同约定的货物的，乙方必须保证能随时供货，每迟延交货一次，向甲方承担1000元违约金；正常配送情况下，如不能按时到货，每发生一次，乙方向甲方承担本次货款的20%的违约金。乙方出现三次不按时配送、延迟配送的情形，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
2）乙方必须确保投标的产品和供货的产品一致，如发现供货产品生产厂家、质量和招标时不符的情况，甲方有权立即要求乙方退货、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
3）如果乙方提供的货物因质量问题或者设计瑕疵，导致甲方使用过程中发生医疗事故等不良后果的，全部责任均由乙方承担，并赔偿由此给甲方带来的全部损失，同时，剩余未付货款作为违约金全部归甲方所有。
4)合同签订后，乙方应严格按照中标价格履行合同，如乙方因价格原因，拒绝供货或不能根据合同约定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等标准和要求向甲方配送货物，无法满足甲方采购需要，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同时，乙方按合同总额的20%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5）上述条款中约定的违约金如不能弥补甲方实际损失的，以甲方实际损失为准（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索赔、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公证费、差旅费等甲方采取诉讼途径发生的一切费用）。
6）乙方销售代表杨晓芳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不得实施商业贿赂。若有商业贿赂行为，按照国卫法制发（2013）50号文件《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中有关规定执行，或与甲方相关工作人员串通，做出损害甲方利益的任何行为，每次按合同总金额的20%的数额向甲方承担违约金。
十、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如发生纠纷，当事人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十一、合同的生效与文本
1、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单位盖章或双方委托代理人签字成立生效。
2、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伍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二、其他
1、本合同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上述合同有效期内，若甲方上级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由乙方供货的货物进行公开招标，本合同自甲方上级主管部门公开招标时自动终止（具体时间，以甲方通知乙方的时间为准），合同终止后，甲方将恢复执行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招标采购的结果，甲方无需向乙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乙方对此无异议。
2、和本合同相关的双方往来函件(包括传真件、电子邮件)与原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修改无效。
3、本合同首尾部分签字页双方提供的双方信息，为双方确认的各方准确有效的送达地址信息，如有变更应书面通知对方，未通知视为未变更。双方同意按前述地址向对方送达各类文件、函件等，寄出及发送时间为送达时间。
4、与本合同有关的招投标文件、答疑附件、合同附件等均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他未尽事宜从其规定。

（以下无正文，为本合同签署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合 同 章：                                         合 同 章：
法人签字：                                         法人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电话：                                            电话：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                                             地址：
               
开户行：                                          开户行：
行号：                                            行号：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6530][bookmark: _Toc24857][bookmark: _Toc61184635][bookmark: _Toc56170392]
第六章 投标书格式
[bookmark: _Toc410][bookmark: _Toc61184636][bookmark: _Toc10657][bookmark: _Toc56170393]（封皮格式按要求自拟）
[bookmark: _Toc9159]附件一、投标书
新疆浩瑞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我们收到你们              招标文件，经认真研究，我们决定参加投标。
⒈按照招标文件中的一切要求，提供投标货物、安装及技术服务，投标总价
        元（人民币大写）￥：          元（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人民币，明细见投标产品名称数量报价表。
⒉如果我们的响应文件被接受，我们将履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每一项要求，按期、按质、按量完成交货和完工任务。
⒊我们同意按招标文件的规定，本响应文件的有效期为投标截止后 90 天。
⒋我们愿意提供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所有资料。
⒌我们认为你们有选择或拒绝任何投标者成交的权力。我们理解，最低报价不是成交的唯一条件。
⒍我们愿按合同法履行自己的全部责任。
⒎我方愿意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及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收费标准，承付成交服务费。
⒏该项承诺在开标后的全过程中保持有效，不作任何更改和变动。
⒐我们同意按招标文件规定，交纳             元（大写：元）的投标保证金。并同意在确定最终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之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我公司的投标保证金。（如因特殊原因，在投标有效期之后确定成交供应商，本承诺依然有效。）
⒑综合说明：
（1）材料的详细技术参数、技术条件、技术标准、拟达到的质量标准和保险期限。
（2）易损件、配件及供应方式。
（3）供货计划、组织机构及人员安排。
（4）技术服务。
（5）运输方式。
（6）要求项目单位提供的配合。
（7）对招标文件内容有不同意见的偏离说明。
（8）其它。
11.所有有关本标书的函电，请按下列地址联系：
单       位：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邮 政 编 码：
联  系  人：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61184637][bookmark: _Toc56170394][bookmark: _Toc26466][bookmark: _Toc15199]
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单位名称：                                                 ；
地    址：                                                 ；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
该同志系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参加本项目，签署上述的文件、进行合同谈判、签署合同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

特此证明
法人身份证反面

法人身份证正面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7853][bookmark: _Toc3373][bookmark: _Toc56170395][bookmark: _Toc61184638]
附件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单位名称）的              （姓名）为我公司签署本项目投标文件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单位处理本次投标的有关事宜。代理人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单位均予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声明！
 被授权人身份证正面

法人身份证正面





法人身份证反面

被授权人身份证反面






代理人：姓名：           性别：       年龄：          ；
身份证号码：                        职务：            ；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61184639][bookmark: _Toc18741][bookmark: _Toc9301][bookmark: _Toc56170396]
附件四、关于招标文件的声明函

致：新疆浩瑞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为响应你方    年    月   日的           投标邀请，下述签字人自愿参与投标，提供招标文件技术需求书中规定的         项目，提交下述文件并声明全部说明是真实的和正确的。下述签字人将就下述文件中存在的虚假或不真实内容对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承担法律责任。
下述签字人证明本资格文件中的内容是真实的和正确的。
下述签字人知道，采购人可能要求其提供进一步的资格材料并同意按采购人的要求提交。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6170397][bookmark: _Toc61184640][bookmark: _Toc5176][bookmark: _Toc5174]
附件五、诚信投标承诺书
本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郑重承诺：
一、招标文件中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
二、不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成交；
三、不与其他供应商互相串通投标，不排挤其他供应商的公平竞争，不损害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四、不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五、不向采购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以牟取成交；
六、如在开标过程和公示期间需要投诉，则保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要求进行。投诉的内容和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诉材料加盖企业公章或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附有相关身份证明复印件；
七、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87号令）、《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项目价格评审管理的通知》（财库【2007】2号文）和《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74号令）的规定，保证不进行恶意投诉。
以上内容我已仔细阅读。如若违反上述承诺或形成恶意投诉，我们自愿接受以下一种或几种处罚：自动放弃成交供应商资格、限制以后投标、记入不良信用档案、没收本次投标保证金，并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其他法律责任。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35087575][bookmark: _Toc30642][bookmark: _Toc56170398][bookmark: _Toc15243][bookmark: _Toc61184641]附件六、供应商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在          项目编号（              项目）招标活动中，我公司承诺如下 ：
1、不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各种形式的商业贿赂（包括送礼金礼品、有价证券、购物券、回扣、佣金、咨询费、劳务费、赞助费、宣传费、支付旅游费用、报销各种消费凭证、宴请、娱乐等）；
2、不与采购人相互勾结私下协议，弄虚作假，搞假投标、陪标、串通投标，明招暗定，暗箱操作。
3、我公司法人及项目参与人员有亲戚担任业主方副科级以上领导职务时，自愿放弃此次投标权。
如有上述行为，一经发现，我公司及项目参与人员愿意按照《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罚。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3297][bookmark: _Toc31315]
附件七、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
                                         年      月     日
注：1、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2、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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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578][bookmark: _Toc22501][bookmark: _Toc56170399][bookmark: _Toc61184642]附件八、开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单位：元
	序号
	名称
	规格和型号
	数量
	制造商名称及国籍、地区
	单价
	供货期
	备注

	1
	
	
	
	
	
	
	投标总价为投标分项报价的合计

	2
	
	
	
	
	
	
	

	...
	
	
	
	
	
	
	

	投标总价
	小写：                             大写：  


注：1、在开标一览表中，按招标须知的规定不允许出现两种报价，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2、详细清单参照附件九自制。
   3、不得缺项漏项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8770][bookmark: _Toc2236][bookmark: _Toc56170400][bookmark: _Toc61184643]
附件九、投标产品名称、数量、规格分项报价表
	商品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及检测方法
	规格
	产品注册证名称
	产品注册证号
	投标规格
	生产厂家
	测试/人份报价（元/人次或元/ML等）
	投标分项报价（元）

	
	
	
	
	
	
	
	
	

	
	
	
	
	
	
	
	
	

	
	
	
	
	
	
	
	
	

	
	
	
	
	
	
	
	
	

	
	
	
	
	
	
	
	
	

	
	
	
	
	
	
	
	
	

	
	
	
	
	
	
	
	
	

	
	
	
	
	
	
	
	
	

	
	
	
	
	
	
	
	
	


注：1、如果按单价计算的结果与总价不一致，以单价为准修正总价。
2、 供应商须参照第四章各包所列明的内容全部报价。如果不提供详细分项报价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
3、不得缺项漏项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6170401][bookmark: _Toc27579][bookmark: _Toc7366][bookmark: _Toc61184644]附件十、技术规格偏离表
	序号
	招标规格
	投标规格
	技术指标证明材料名称
	响应/偏离

	
	
	
	
	

	
	
	
	
	

	
	
	
	
	

	
	
	
	
	

	
	
	
	
	

	
	
	
	
	

	
	
	
	
	

	
	
	
	
	


（供应商须对第四章所有技术参数条款逐条列明是否响应，如有偏离，须一一列明。供应商所投产品必须提供国家权威部门出具的完整检验报告作为其技术指标的支持资料（国家无需检测的设备可以不提供检验报告）。对未提供技术支持资料的，或参数与其提供的技术支持资料不一致的，均视为偏离。）
[bookmark: _Toc11172][bookmark: _Toc56170402][bookmark: _Toc61184645]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7984]附件十一、商务条款偏离表
	序号
	条款序号
	招标条款
	投标条款
	响应/偏离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354][bookmark: _Toc11074][bookmark: _Toc61184646][bookmark: _Toc56170403]
附件十二、投标产品近三年（2023年4月至今）类似产品销售业绩表
	地区
	项目名称
	中标内容
	数量
	备 注

	
	
	
	
	

	
	
	
	
	

	
	
	
	
	

	
	
	
	
	

	
	
	
	
	

	
	
	
	
	

	
	
	
	
	

	
	
	
	
	


注：投标人应随此表附上相关的业绩证明（以供应商提供的类似业绩证明资料如合同、中标（成交）通知书复印件为准）。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5499][bookmark: _Toc4260]附表：退保证金的函 
致： 新疆浩瑞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参加贵方组织的，项目名称：          的招标采购活动。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已通过银行转帐/银行汇款形式缴纳人民币
大写的保证金。
退还保证金时请按以下内容划入我方帐户。若因内容不全、错误、字迹潦草模糊导致该项目保证金未能及时退还或退还过程中发生错误，我方将承担全部责任和损失。
投标人名称： 
投标人开户银行：
投标人开户银行行号：
投标人银行帐号：                         
投标人姓名：
投标人电话：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粘贴转帐或汇款的银行凭证复印件）


[bookmark: _Toc8922][bookmark: _Toc30101]注：1、为方便代理机构后续退款事宜，请投标人认真填写此函信息，并后附转帐或汇款的银行凭证复印件。
2、此申请函无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于开标结束后填写完整附上银行转账或汇款凭证并加盖企业公章，将扫描件发送至代理公司邮箱3958774434@qq.com，如遇投标保证金问题请电话联系1389990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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